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229號  

上  訴  人  蔡慧華

                    送達地址：高雄市鳳山新富○○000○○ 

        ○

訴訟代理人  黃俊嘉律師

複代 理 人  黃郁雯律師

訴訟代理人  黃雅慧律師

被上 訴 人  江美如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吳信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交通）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12年8月30日本院高雄簡易庭111年度雄簡字第696號第一審判決

一部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擴張聲明）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

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及訴訟費用（除確定部

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新臺幣貳拾柒萬柒仟捌佰參拾肆元及自

民國一百一十一年一月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

計算之利息。

被上訴人另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壹拾壹萬伍仟壹佰陸拾元及自民

國一百一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五計算之利息。

其餘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一（除確定部分外）、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六分之一

，其餘由上訴人負擔。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二分之

一，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於原審主張被上訴人因過失駕駛行為，依侵權行為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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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上訴人賠償損害新臺幣（下同）218萬0,865元，上訴人於

本院以其新增醫療費用2萬5,625元、就醫交通費用9,315

元、工作損失16萬4,820元、醫療用品5,720元之損害，擴張

請求被上訴人應再賠償20萬5,480元，及其中17萬8,176元自

民國113年3月27日起，暨其中2萬7,304元自民事追加起訴㈡

狀送達翌日起，均自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率，核基於同一基礎事實，合於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

項簡易程序準用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

應予准許。

二、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109年2月12日15時17分許，騎乘車

牌號碼000-000號輕型機車（下稱甲車），自高雄市○○區

○○路00號前由西往東方向起駛時，本應注意車輛起駛前應

顯示方向燈，注意前後左右有無障礙物或車輛行人，並應讓

行進中之車輛行人優先通行，而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

之情事，竟疏未注意行進中之車輛，並讓行進中之車輛先

行，貿然由路面起駛，適伊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

型機車（下稱乙車），沿武廟路由西往東方向行駛至該處，

兩車因而發生碰撞，伊當場人車倒地，因此受有左膝前十字

韌帶及內側韌帶斷裂、左膝外傷性關節炎、頭部挫傷、右肩

部挫傷、右手挫傷、右膝部挫傷、左腰部挫傷、左大腿挫

傷、左手挫傷、左側膝部挫傷等傷害（下稱系爭傷害）。伊

因被上訴人之前揭不法侵害行為而受傷，乙車毀損，支出醫

療費用17萬8,134元、需專人看護6個月（含3個月全日看

護、3個月半日看護）看護費用29萬8,100元（計算式：2,20

0×90+1,100×91=298,100）、就醫交通費用9萬4,865元、醫

療用品費用9萬9,228元、補品費用3,903元、預估補品費用4

萬5,990元、因傷一年不能工作之薪資損失28萬5,600元、勞

動能力減損70萬元、乙車修理費用3萬300元，且因系爭事故

受傷，歷經多次往返醫院治療，經年未癒，精神上自受有相

當之痛苦，自得請求被上訴人賠償精神慰撫金78萬8,605

元，以上合計252萬4,725元，再扣除伊已領得之強制汽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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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險理賠34萬3,860元，伊尚得請求被上訴人賠償218萬865

元，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並於原審聲明：㈠、被上訴

人應給付上訴人218萬86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

11年1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㈡、上訴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上訴人敗訴部

分，未據上訴，已告確定）

三、被上訴人則以：醫療費用僅有17萬8,134元為必要，其餘應

與系爭事故無關；就醫交通費用僅有其中4萬6,201元係於必

要醫療就診日期所支出之費用；醫療用品費僅有1萬1,451元

與上訴人所受系爭傷害有關，其餘為重複請求且難認具有關

連性；上訴人並未提出於系爭事故發生前已有工作之證明，

且應僅至109年7月23日出院後1年內不宜工作；末上訴人並

未提出證據以證明因系爭傷害受有勞動能力減損；至上訴人

請求賠償慰撫金78萬8,605元，則屬過高，亦應予以酌減等

語，資為抗辯，並於原審聲明：上訴人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

均駁回。

四、原審判命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68萬5,411元（醫療費用17

萬8,134元、看護費用29萬7,000元、就醫交通費用1萬6,290

元、醫療用品費用5萬2,247元、不能工作之損失28萬5,600

元、精神慰撫金20萬元，合計102萬9,271元後，再扣除已領

取之強制責任險賠償金34萬3,860元），及自111年1月7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為附條件

准免假執行之宣告。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擴張請求再

請求醫療費用2萬5,625元、就醫交通費用9,315元、工作損

失16萬4,820元、醫療用品5,720元，於本院聲明：㈠、原判

決不利於上訴人之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

應再給付上訴人149萬5,454元，及自111年1月7日起至清償

之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被上訴人應

另給付上訴人20萬5,480元，及其中17萬8,176元自113年3月

27日起，暨其中2萬7,304元自民事追加起訴㈡繕本送達之翌

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被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及追加之訴駁回。

五、不爭執事項

㈠、被上訴人於109 年2 月12日15時17分許，騎乘甲車自高雄市

　　○○區○○路00號前由西往東方向起駛時，本應注意車輛起

　　駛前應顯示方向燈，注意前後左右有無障礙物或車輛行人，

　　並應讓行進中之車輛行人優先通行，而依當時天候晴朗，日

　　間自然光線充足，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視距良好、無障

　　礙物，又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行進中之車輛，並

　　讓行進中之車輛先行，貿然由路面起駛，適有上訴人騎乘乙

　　車沿武廟路由西往東方向行駛至該處，兩車因而發生碰撞，

　　上訴人當場人車倒地，致受有系爭傷害。

㈡、上訴人因系爭傷害至原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所提出應支出醫療

費用17萬8,134 元。

㈢、上訴人因系爭傷害需全日看護3 個月、半日看護3 個月。全

　　日看護費用每日2,200 元，半日看護每月1,100 元。

㈣、上訴人於原審所提出之就醫交通費用、加油費單據金額合計

9萬4,865元（無對應看診日期者4萬3,780元、就醫看診日期

相同者4萬8,931元、加油費2,154 元）。

㈤、如上訴人自113 年3 月5 日起不得工作6 個月，所得請求之

工作損失，應以每月薪資以27,470元計算。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

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

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

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第191條之2 前段、第193 條第1 項、第195 條第1

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被上訴人騎乘甲車因起駛時未注意撞

擊行進間之乙車，所為過失駕駛行為，肇致系爭事故，使上

訴人受有系爭傷害，業為兩造所不爭執，被上訴人自應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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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人所受損害負賠償責任。次按民法所定侵權行為之賠償，

旨在填補被害人所受損害，且依同法第213條第1項、第3項

關於損害賠償之通則，係以回復原狀為前提，若以費用作為

回復原狀，則應具有必要性，而身體所受損害而增加生活上

需要之費用，亦屬回復損害之一環，自應以必要費用為限。

㈡、上訴人主張得再請求之項目及金額，有無理由？

　　原審判准上訴人請求醫療費用17萬8,134元、看護費用29萬

7,000元、就醫交通費用1萬6,290元、醫療用品費用5萬2,24

7元、不能工作之損失28萬5,600元及精神慰撫金20萬元，共

計102 萬9,271元，經扣除上訴人已受領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金34 萬3,860元後，認定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68萬5,411

元，並否准上訴人其餘請求，僅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為上

訴，主張就醫交通費用為7萬8,575元、看護費用1,100元、

醫療用品4萬6,981元（詳如附表一）、補品及預估補品費用

4萬9,893元、勞動能力減損70萬元、機車修理費3萬0,300

元、慰撫金58萬8,605元，被上訴人應再給付149萬5,454

元，並擴張請求醫療費用2萬5,625元、就醫交通費用9,315

元、工作損失164,820元、醫療用品5,720元。茲就上訴人上

訴及擴張請求之各該項目及金額，是否應准許，論述如次。

　⒈上訴部分

　⑴就醫交通費用：

　　上訴人請求就醫交通費用7萬8,575元。其中無對應看診日期

者43,780元，難認與就醫相關。又與就醫看診日期相同之3

2,641元（扣除原審判決附表一已確定之1萬6,290元，均為

計程車費用）部分，因上訴人所受系爭傷害，為左膝前十字

韌帶及內側韌帶斷裂，至113年3月5日就診時，左膝關節活

動度仍僅有30度，需休養不宜工作，此有高雄長庚醫院（下

稱高雄長庚）114年3月7日長庚院高字第1140350077號函

（下稱系爭函文）、診斷證明書在卷可佐（本院卷第331、1

05頁），可見其於109年至112年就診時，行動甚為不便，故

其主張出行有搭乘計程車之必要，乃屬可採；而上訴人於此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五頁



段時間，實際居住在台中大里區，此有109年度掛號郵件招

領通知附卷可佐（原審卷二第159頁），而上訴人自台中搭

車至高雄為客運、高鐵，則必然伴隨其需自住家至車站，及

車站至高雄長庚之計程車交通費用，依常理至少需2次來回

費用，而台中高鐵站乃位於烏日，而以上訴人關於就醫看診

之計程車費用，均為來回，且不超過3次，應可認均為前往

醫院或車站所支出之必要費用，應予准許；至其上雖未載明

其往返地點，然計程車收據形式多樣，隨不同車行或人工開

立有所不同，不應依此影響上訴人確有之搭乘需求。末上訴

人另請求加油費2,154元，僅提出收據，且無相關佐證無從

何人認定作何使用，不應准許。是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再給

付就醫交通費用3萬2,641元為有理由。

　⑵看護費用

　　上訴人因系爭傷害車禍後需全日看護3 個月、半日看護3 個

月，此有高雄長庚112年2月3日長庚院高字第1120150011號

函（原審卷二第45、46頁）在卷可佐，上訴人於109年2月12

日發生車禍，依民法第121條規定期間計算，應自109年2月1

2日至109年5月11日（90日）需全日看護，自109年5月12日

至109年8月11日（91日）需半日看護，故上訴人共需看護費

用29萬8,100元（2,200×90+1,100×91=298,100），原審就此

部分認定被上訴人應給付29萬7,000元，就不足部分1,100元

部分上訴人得再請求給付。

　⑶醫療用品

　　上訴人主張有醫療用品支出醫療用品4萬6,981元，並提出單

據為佐（詳附表一所示），就編號6安壽收合可站立洗澡椅

7,650元，為用以供長輩、行動不便者沐浴提升浴室安全之

輔具，上訴人於斯時仍左膝活動度僅有30度，活動受限，而

行動不便，業如前述，且上訴人為58年出生，於系爭車禍發

生時業已51歲，非屬活動力、恢復力旺盛之年，自需藉由輔

具避免其沐浴時因行動受限無法反應滑倒之必要，故此部分

金額，應予准許；其餘部分依上開單據所示之明細，無法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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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與系爭傷害相關，故不應准許。

　⑷補品及預估費用

　　上訴人就此固主張因系爭傷勢，需另行購買補品，目前已支

出補品費用3,903元、預估支出補品費用4萬5,990元，共4萬

9,893元云云，並提出發票為憑（原審卷二第161頁、第341

頁），惟上訴人並未提出診斷證明說明其必要性，其所提出

之發票等件，尚難證明購買營養品之用途，或業已就上訴人

所受系爭傷勢修復效果之必要性為說明，是上訴人此部分費

用之請求，亦難認有據。

　⑸勞動能力減損

　①查上訴人因系爭事故受有傷害，經本院囑託醫療機構進行勞

動能力減損鑑定，惟上訴人數經通知仍未到場而無從鑑定。

本院參考於113年3月5日診斷證明書所示（本院卷第105

頁），其左膝活動度僅有30度，症狀固定，經本院函詢高雄

長庚其繼續治療需多久及是否有恢復之可能，該院函覆「依

病人病情評估，其左膝韌帶雖接受手術治療，但左膝功能仍

恢復不良，建議接受復健治療約3個月，另就臨床經驗而

言，病人接受前述療程，預期可恢復其原有膝關節功能約8

成...」，有系爭函文可考，由此推論，上訴人自113年3月5

日如盡最大能力，依常規復健治療3月，其左腳膝關節功能

最多僅得恢復8成，參以腳為行動之重要部位，及上訴人並

無工作等，經綜合評估後，本院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

認其勞動能力減損比例認定為5％。

　②關於計算勞動能力減損之薪資基準，應以被害人在通常情形

下可能取得之收入為準 。兩造不爭執於113年3月5日起上訴

人每月薪資為2萬7,470元，而依前述自113年3月5日起復健3

月後，大致身體恢復狀況固定，故應以113年6月6日起算其

勞動能力減損之時日，上訴人為00年0月0日生，依勞動基準

法規定，勞工強制退休年齡為65歲。故算至上訴人年滿65歲

之時間為民國123年3月7日，剩餘之勞動年限共計9年9個月

日，則其每月收入2萬7,470元計算，其每年因勞動能力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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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所受之損害為1萬6,482元（計算式：2萬7,470元×5％×12

=16,482元），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

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其金額為13萬6,443元（計算方式

為：1萬6,482×8.00000000=136,442.00000000。其中8.0000

0000為年別單利5％第10年霍夫曼累計係數。採四捨五入，

元以下進位）。從而，上訴人因系爭事故所受勞動能力減少

之損失，即為13萬6,443元，其請求在此範圍內，應予准

許，超過部分，不應准許。

　⑹機車修理費

　　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乙車修理費用3萬300元部分，因不

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87條第1項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要件，

應視為訴之追加，應補繳裁判費1,000元，然經原審裁定命

上訴人補繳，上訴人迄未所定期限內繳納，此部分訴不合

法，業經本院另以裁定駁回確定。是乙車修理費用部分，既

因不合法經駁回而未繫屬，上訴人無從就此部分為上訴，本

院自無庸審究。至上訴人雖另主張可於二審追加此部分請

求，然其另於本院高雄簡易庭以113年度雄小字第47號就同

一事實及損害對被上訴人起訴，經本院判決駁回確定，故此

部分亦因既判力效力所及，而訴不合法。

　⑺慰撫金　　

　　按慰藉金之賠償，應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

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是慰藉金之金額是否相當，自應

　　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位、

　　資力、經濟狀況等決定之。本院審酌上訴人發生系爭事故

時，業已年歲較長，因系爭事故歷經開刀、長期奔波就醫治

療，仍完全無法恢復原有狀態，以其為大學畢業學歷，目前

無工作，名下無不動產；被上訴人為高職畢業，108年度所

得約110萬餘元，名下有不動產數筆、投資數筆，兩造之身

分、地位、經濟能力等一切情狀，認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

賠償之慰撫金以30萬元為適當。原審就此部分認定被上訴人

應給付20萬元，就不足部分上訴人得再請求給付，於1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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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內為有理由，逾此部分則無理由。

　⑻上訴人所得請求之金額為27萬7,834元（就醫交通費用3萬2,

641元＋看護費用1,100元＋醫療用品7,650元＋勞動能力減

損13萬6,443元＋慰撫金10萬元＝27萬7,834元）。

　⒉擴張請求部分

　⑴醫療費用：

　　上訴人主張其另支出如附表二所示醫療費用2萬5,625元，查

上訴人自109年起即因系爭傷勢在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

庚紀念醫院（下稱高雄長庚）運動傷害暨健康科（含骨科、

復健等整合科別）、骨科、皮膚科就診，且依高雄長庚醫院

於114年1月2日之診斷證明書（本院卷第303頁）所載，上訴

人因系爭傷害就診至114年1月2日，並仍建議後續至復健

科、疼痛科、皮膚科追蹤治療，是附表二所示上訴人於113

年至114年就上開科別就診之醫療費用共24,550元，應為系

爭傷害所致，應予准許。被上訴人雖抗辯其中自費項目非必

要治療費用，然就不同病症就診時，所需醫療並非完全可由

健保所涵蓋，以上訴人該自費就診之支出金額、頻率，與其

自109年起就醫情況並無太大區別，且金額非鉅，應屬就診

所必要，被上訴人此部分所辯，應不足採。

　⑵就醫交通費用

　　上訴人主張其自113年起就醫支出附表三所示之交通費用9,3

15元，查上訴人就系爭傷害於113至114年仍至醫療院所就

診，業如前述，故至醫院支出交通費用，自為系爭事故所增

加之生活用。而依核對結果，其中編號1至3與無對應看診日

期，並無理由。另與就醫日期相符之交通費用為編號4至2

7，就醫院醫療機構為高雄長庚，以上訴人現居住在高雄市

鳳山區，其住所至高雄長庚醫院依網路公示可查之計程車費

試算結果單趟約360元，而上開計程車費用均為同日產生兩

筆費用，落於315至385元間，金額與至長庚醫院車費範圍大

致相同，可認路徑具有高度一致性，應為同日來回之交通費

用，足推認為就醫之交通費用並就差額較大部分予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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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上訴人此部分請求合計8,200元應予准許。

　⑶工作損失

　　上訴人主張其因系爭事故自113年3月5日不能工作6個月，以

每月工資2萬7,470元計算，尚損失16萬4,820元，並提出高

醫診斷證明書為證（本院卷第105頁），惟承前所述，上訴

人症狀已固定，若於該日就診後盡力3個月復健治療，大致

可恢復最佳狀態8成左腳膝關節功能，應無再無法工作之情

形，是依此計算，上訴人再不能工作所造成之損害，應為8

萬2,410元（2萬7,470元×3＝8萬2,410元）。至上開診斷證

明書雖開立建議休養6個月不能工作，然依本院發函詢問高

雄長庚之結果，亦為就臨床而言左膝韌帶斷裂接手手術治療

患者，通常建議休養半年（本院卷二第331頁），並未考量

積極進行復健治療之情形，故未採認。

　⑷醫療用品

　　上訴人主張其另支出醫療用品5,720元，並提出崙得儀器電

子發票、交易明細（本院卷第287頁）為證。惟觀之其明細

其中剖腹產專用免縫膠帶、口罩、食鹽水、透氣繃、紗布，

雖為外傷使用，但購買時間113年11月11日已距系爭事故發

生時已4年以上，難認與系爭事故相關，不應准許。另上訴

人就膝部傷勢業已購買調整型加強護膝，並經本院准許而確

定，本次購買調整式護短膝，屬用於日常生活、輕度運動或

扭傷恢復使用，本即為中老年人常見使用之物，亦難認與系

爭事故相關，是上訴人此部分醫療用品請求不應准許。

　⑸是上訴人所得擴張請求之金額為11萬5,160元（醫療費用2萬

4,550元＋就醫交通費用8,200元＋工作損失8萬2,410元＝11

5,160元）。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侵權行為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其

請求金額在39萬2,994元（含上訴得請求27萬7,834元及擴張

請求11萬5,160元），及其中27萬7,834元自111年1月7日

起，其餘11萬5,160元自113年3月27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利息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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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請求逾上開金額部分，不應准許。原審判命被上訴人給付

而就不足之27萬7,834元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即有

未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

由，爰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

所示。上訴人擴張請求應准許部分，判如主文第3項所示。

至於上訴人之起訴請求不應准許部分（確定部分除外），原

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經核並無

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

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上訴人擴張請求不應准許部

分，應予駁回。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

及所用證據，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

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

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2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鄭　瑋

　　　　　　　　　　　　　　　　　　法　官　葉逸如

　　　　　　　　　　　　　　　　　　法　官　楊景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2　　日

　　　　　　　　　　　　　　　　　　書記官　吳韻芳

　　　　　　　　　　　　　　　　　　

附表一：醫療用品

編

號

日期 項目 金額

（新臺

幣）

明細 相關單據

（原審卷）

備註

1 109年11月17

日

醫療用品 300元 工資 卷一第261

頁

2 109年11月25

日

大樹藥局發票 　380元 無明細 卷一第257

頁

3 110年 5月31

日

大樹藥局發票 480元 無明細 卷一第255

頁

4 110年10月30 醫療用品報價單 2,322元 耳溫槍 卷一第265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04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一頁



附表二、追加醫療費用（自112年8月22日至114年1月4日）

日 頁

5 110年10月30

日

醫療用品報價單 4,980元 血壓計 卷一第266

頁

6 110年 11月9

日

醫療用品估價單 36,972元 輪 椅 27,900

元、安壽收合

可站立洗澡椅

元、耳溫槍1,

422元

卷一第413

頁

發票金額為

68,472元，

其中原審核

准 31,500

元，業已確

定。

7 110年11月22

日

鳳西藥局發票 707元 口罩、奶瓶 卷二第339

頁

發票金額為

1,177 元 ，

其中原審核

准 470 元 ，

業已確定

8 111年 5月27

日

鳳西藥局交易明

細

130元 免洗褲 卷二第339

頁

發票金額為

395 元 ， 其

中原審核准

265 元 ， 業

已確定

9 111年 6月17

日

崙得儀器交易明

細

1,090元 酒精、口罩 卷二第157

頁

發票金額為

6,794 元 ，

其中原審核

准 5,704

元，業已確

定

總計 　 47,361

元

原審判准5

2,247 元 確

定，而上訴

人請求總額

為 99,228

元，故上訴

人此部分請

求僅為46,9

81元

編號 日期 請求項目 金額
(新臺幣)

相關單據
(本院卷)

備註

1 112年8月22日 高雄長庚醫院運

動傷害暨健康科

652元 第93頁

01

02

03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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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12年8月28日 高雄長庚醫院神

經内科

92元 第93頁

3 112年8月29日 高雄長庚醫院運

動傷害暨健康科

50元 第94頁

4 112年9月6日 高雄長庚醫院内

分泌暨新陳代謝

科

40元 第94頁

5 112年10月3日 高雄長庚醫院動

傷害暨健康科

1,308元 第95頁

6 112年 10月 18

日

高雄長庚醫院醫

療事務課

40元 第95頁

7 112年 10月 18

日

高雄長庚醫院神

經内科

82元 第96頁

8 112年 10月 24

日

高雄長庚醫院運

動傷害暨健康科

1,308元 第96頁

9 112年 10月 25

日

高雄長庚醫院神

經内科

117元 第97頁

10 112年 10月 25

日

高雄長庚醫院醫

療事務課

50元 第97頁

11 112年 10月 25

日

高雄長庚醫院醫

療事務課

100元 第98頁

12 112年 11月 14

日

高雄長庚醫院運

動傷害暨健康科

2,810元 第98頁

13 112年 11月 14

日

高雄長庚醫院醫

療事務課

60元 第99頁

14 112年 11月 22

日

高雄長庚醫院經

内科

42元 第99頁

15 112年 11月 22

日

高雄長庚醫院醫

療事務課

60元 第100頁

16 112年 11月 28

日

高雄長庚醫院運

動傷害暨健康科

476元 第100頁

17 113年2月6日 高雄長庚醫院運

動傷害暨健康科

1,666元 第101頁

18 113年3月5日 高雄長庚醫院運

動傷害暨健康科

1,068元 第101頁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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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13年3月14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

科

120元 第102頁

20 113年3月28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

科

200元 第185頁

21 113年3月28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

科

1,011元 第187、

189頁

22 113年4月11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

科

200元 第191頁

23 113年4月11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

科

771元 第193、

195頁

24 113年4月25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

科

200元 第197頁

25 113年4月25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

科

771元 第199頁

26 113年5月9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

科

200元 第201頁

27 113年5月9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

科

771元 第203頁

28 113年5月23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

科

200元 第205頁

29 113年5月23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

科

120元 第207頁

30 113年6月6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

科

218元 第209頁

31 113年8月8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

科

200元 第211頁

32 113年8月8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

科

687元 第213頁

33 113年8月22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

科

200元 第215頁

34 113年8月22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

科

812元 第217頁

35 113年8月29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

科

200元 第219頁

36 113年8月29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 791元 第221頁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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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37 113年9月12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

科

200元 第223頁

38 113年9月12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

科

687元 第225頁

39 113年11月7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

科

200元 第227頁

40 113年11月7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

科

721元 第229、

231頁

41 113年 11月 21

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

科

300元 第233頁

42 113年 11月 21

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

科

671元 第235、

237頁

43 113年12月5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

科

400元 第239頁

44 113年12月5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

科

731元 第241、

243頁

45 113年 12月 19

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

科

500元 第245頁

46 113年 12月 19

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

科

731元 第247、

249頁

47 113年 12月 23

日

榮總醫院皮膚科 340元 第251頁

48 113年 12月 26

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

科

200元 第293頁

49 113年 12月 26

日

高雄長庚醫院麻

醉科

120元 第295頁

50 114年1月2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

科

200元 第297頁

51 114年1月2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

科

1,191元 第299頁

52 114年1月7日 榮總醫院皮膚科 740元 第301頁

合 計 25,6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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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頁



附表三、追加交通費用（計程車）

編號 日期 請求項目 金額
(新臺幣)

相關單據
(本院卷)

備註

1 113年1月3日 高雄市 255元 第103頁

2 113年1月24日 380元 第103頁

3 113年1月24日 400元 第103頁

4 113年2月6日 385元 第103頁

5 113年2月6日 415元 第103頁

6 113年3月5日 335元 第103頁 113年3月5

日 診 斷 證

明 （ 本 院

卷 第 105

頁） 

7 113年3月5日 370元 第103頁

8 113年3月14日 335元 第104頁

9 113年3月14日 340元 第104頁

10 113年3月28日 385元 第275頁

11 113年3月28日 345元 第275頁

12 113年4月11日 325元 第275頁

13 113年4月11日 335元 第279頁

14 113年4月25日 345元 第275頁

15 113年4月25日 350元 第275頁

16 113年5月9日 340元 第277頁

17 113年5月9日 335元 第277頁

18 113年5月23日 350元 第279頁

19 113年5月23日 335元 第279頁

20 113年11月7日 350元 第281頁

21 113年11月7日 315元 第283頁

22 113年 11月 21

日

350元 第283頁

23 113年 11月 21

日

325元 第283頁

24 113年12月5日 330元 第283頁

25 113年12月5日 325元 第283頁

01

02

第十六頁



 

　　

 

　　　　　　　　　　　　　　　　　　

　　　　　　　　　　　　　　　　　　

26 113年 12月 19

日

330元 第285頁

27 113年 12月 19

日

330元 第285頁

合計 9,315元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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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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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229號  
上  訴  人  蔡慧華
                    送達地址：高雄市鳳山新富○○000○○          ○
訴訟代理人  黃俊嘉律師
複代 理 人  黃郁雯律師
訴訟代理人  黃雅慧律師
被上 訴 人  江美如  


訴訟代理人  吳信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交通）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8月30日本院高雄簡易庭111年度雄簡字第696號第一審判決一部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擴張聲明）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及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新臺幣貳拾柒萬柒仟捌佰參拾肆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一年一月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上訴人另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壹拾壹萬伍仟壹佰陸拾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其餘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一（除確定部分外）、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六分之一
，其餘由上訴人負擔。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二分之
一，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於原審主張被上訴人因過失駕駛行為，依侵權行為請求上訴人賠償損害新臺幣（下同）218萬0,865元，上訴人於本院以其新增醫療費用2萬5,625元、就醫交通費用9,315元、工作損失16萬4,820元、醫療用品5,720元之損害，擴張請求被上訴人應再賠償20萬5,480元，及其中17萬8,176元自民國113年3月27日起，暨其中2萬7,304元自民事追加起訴㈡狀送達翌日起，均自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率，核基於同一基礎事實，合於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簡易程序準用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應予准許。
二、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109年2月12日15時17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輕型機車（下稱甲車），自高雄市○○區○○路00號前由西往東方向起駛時，本應注意車輛起駛前應顯示方向燈，注意前後左右有無障礙物或車輛行人，並應讓行進中之車輛行人優先通行，而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行進中之車輛，並讓行進中之車輛先行，貿然由路面起駛，適伊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乙車），沿武廟路由西往東方向行駛至該處，兩車因而發生碰撞，伊當場人車倒地，因此受有左膝前十字韌帶及內側韌帶斷裂、左膝外傷性關節炎、頭部挫傷、右肩部挫傷、右手挫傷、右膝部挫傷、左腰部挫傷、左大腿挫傷、左手挫傷、左側膝部挫傷等傷害（下稱系爭傷害）。伊因被上訴人之前揭不法侵害行為而受傷，乙車毀損，支出醫療費用17萬8,134元、需專人看護6個月（含3個月全日看護、3個月半日看護）看護費用29萬8,100元（計算式：2,200×90+1,100×91=298,100）、就醫交通費用9萬4,865元、醫療用品費用9萬9,228元、補品費用3,903元、預估補品費用4萬5,990元、因傷一年不能工作之薪資損失28萬5,600元、勞動能力減損70萬元、乙車修理費用3萬300元，且因系爭事故受傷，歷經多次往返醫院治療，經年未癒，精神上自受有相當之痛苦，自得請求被上訴人賠償精神慰撫金78萬8,605元，以上合計252萬4,725元，再扣除伊已領得之強制汽車責任險理賠34萬3,860元，伊尚得請求被上訴人賠償218萬865元，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並於原審聲明：㈠、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18萬86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1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上訴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上訴人敗訴部分，未據上訴，已告確定）
三、被上訴人則以：醫療費用僅有17萬8,134元為必要，其餘應與系爭事故無關；就醫交通費用僅有其中4萬6,201元係於必要醫療就診日期所支出之費用；醫療用品費僅有1萬1,451元與上訴人所受系爭傷害有關，其餘為重複請求且難認具有關連性；上訴人並未提出於系爭事故發生前已有工作之證明，且應僅至109年7月23日出院後1年內不宜工作；末上訴人並未提出證據以證明因系爭傷害受有勞動能力減損；至上訴人請求賠償慰撫金78萬8,605元，則屬過高，亦應予以酌減等語，資為抗辯，並於原審聲明：上訴人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四、原審判命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68萬5,411元（醫療費用17萬8,134元、看護費用29萬7,000元、就醫交通費用1萬6,290元、醫療用品費用5萬2,247元、不能工作之損失28萬5,600元、精神慰撫金20萬元，合計102萬9,271元後，再扣除已領取之強制責任險賠償金34萬3,860元），及自111年1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為附條件准免假執行之宣告。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擴張請求再請求醫療費用2萬5,625元、就醫交通費用9,315元、工作損失16萬4,820元、醫療用品5,720元，於本院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之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149萬5,454元，及自111年1月7日起至清償之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被上訴人應另給付上訴人20萬5,480元，及其中17萬8,176元自113年3月27日起，暨其中2萬7,304元自民事追加起訴㈡繕本送達之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及追加之訴駁回。
五、不爭執事項
㈠、被上訴人於109 年2 月12日15時17分許，騎乘甲車自高雄市
　　○○區○○路00號前由西往東方向起駛時，本應注意車輛起
　　駛前應顯示方向燈，注意前後左右有無障礙物或車輛行人，
　　並應讓行進中之車輛行人優先通行，而依當時天候晴朗，日
　　間自然光線充足，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視距良好、無障
　　礙物，又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行進中之車輛，並
　　讓行進中之車輛先行，貿然由路面起駛，適有上訴人騎乘乙
　　車沿武廟路由西往東方向行駛至該處，兩車因而發生碰撞，
　　上訴人當場人車倒地，致受有系爭傷害。
㈡、上訴人因系爭傷害至原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所提出應支出醫療費用17萬8,134 元。
㈢、上訴人因系爭傷害需全日看護3 個月、半日看護3 個月。全
　　日看護費用每日2,200 元，半日看護每月1,100 元。
㈣、上訴人於原審所提出之就醫交通費用、加油費單據金額合計9萬4,865元（無對應看診日期者4萬3,780元、就醫看診日期相同者4萬8,931元、加油費2,154 元）。
㈤、如上訴人自113 年3 月5 日起不得工作6 個月，所得請求之工作損失，應以每月薪資以27,470元計算。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第191條之2 前段、第193 條第1 項、第195 條第1 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被上訴人騎乘甲車因起駛時未注意撞擊行進間之乙車，所為過失駕駛行為，肇致系爭事故，使上訴人受有系爭傷害，業為兩造所不爭執，被上訴人自應就上訴人所受損害負賠償責任。次按民法所定侵權行為之賠償，旨在填補被害人所受損害，且依同法第213條第1項、第3項關於損害賠償之通則，係以回復原狀為前提，若以費用作為回復原狀，則應具有必要性，而身體所受損害而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亦屬回復損害之一環，自應以必要費用為限。
㈡、上訴人主張得再請求之項目及金額，有無理由？
　　原審判准上訴人請求醫療費用17萬8,134元、看護費用29萬7,000元、就醫交通費用1萬6,290元、醫療用品費用5萬2,247元、不能工作之損失28萬5,600元及精神慰撫金20萬元，共計102 萬9,271元，經扣除上訴人已受領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金34 萬3,860元後，認定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68萬5,411元，並否准上訴人其餘請求，僅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為上訴，主張就醫交通費用為7萬8,575元、看護費用1,100元、醫療用品4萬6,981元（詳如附表一）、補品及預估補品費用4萬9,893元、勞動能力減損70萬元、機車修理費3萬0,300元、慰撫金58萬8,605元，被上訴人應再給付149萬5,454元，並擴張請求醫療費用2萬5,625元、就醫交通費用9,315元、工作損失164,820元、醫療用品5,720元。茲就上訴人上訴及擴張請求之各該項目及金額，是否應准許，論述如次。
　⒈上訴部分
　⑴就醫交通費用：
　　上訴人請求就醫交通費用7萬8,575元。其中無對應看診日期者43,780元，難認與就醫相關。又與就醫看診日期相同之32,641元（扣除原審判決附表一已確定之1萬6,290元，均為計程車費用）部分，因上訴人所受系爭傷害，為左膝前十字韌帶及內側韌帶斷裂，至113年3月5日就診時，左膝關節活動度仍僅有30度，需休養不宜工作，此有高雄長庚醫院（下稱高雄長庚）114年3月7日長庚院高字第1140350077號函（下稱系爭函文）、診斷證明書在卷可佐（本院卷第331、105頁），可見其於109年至112年就診時，行動甚為不便，故其主張出行有搭乘計程車之必要，乃屬可採；而上訴人於此段時間，實際居住在台中大里區，此有109年度掛號郵件招領通知附卷可佐（原審卷二第159頁），而上訴人自台中搭車至高雄為客運、高鐵，則必然伴隨其需自住家至車站，及車站至高雄長庚之計程車交通費用，依常理至少需2次來回費用，而台中高鐵站乃位於烏日，而以上訴人關於就醫看診之計程車費用，均為來回，且不超過3次，應可認均為前往醫院或車站所支出之必要費用，應予准許；至其上雖未載明其往返地點，然計程車收據形式多樣，隨不同車行或人工開立有所不同，不應依此影響上訴人確有之搭乘需求。末上訴人另請求加油費2,154元，僅提出收據，且無相關佐證無從何人認定作何使用，不應准許。是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再給付就醫交通費用3萬2,641元為有理由。
　⑵看護費用
　　上訴人因系爭傷害車禍後需全日看護3 個月、半日看護3 個月，此有高雄長庚112年2月3日長庚院高字第1120150011號函（原審卷二第45、46頁）在卷可佐，上訴人於109年2月12日發生車禍，依民法第121條規定期間計算，應自109年2月12日至109年5月11日（90日）需全日看護，自109年5月12日至109年8月11日（91日）需半日看護，故上訴人共需看護費用29萬8,100元（2,200×90+1,100×91=298,100），原審就此部分認定被上訴人應給付29萬7,000元，就不足部分1,100元部分上訴人得再請求給付。
　⑶醫療用品
　　上訴人主張有醫療用品支出醫療用品4萬6,981元，並提出單據為佐（詳附表一所示），就編號6安壽收合可站立洗澡椅7,650元，為用以供長輩、行動不便者沐浴提升浴室安全之輔具，上訴人於斯時仍左膝活動度僅有30度，活動受限，而行動不便，業如前述，且上訴人為58年出生，於系爭車禍發生時業已51歲，非屬活動力、恢復力旺盛之年，自需藉由輔具避免其沐浴時因行動受限無法反應滑倒之必要，故此部分金額，應予准許；其餘部分依上開單據所示之明細，無法認定與系爭傷害相關，故不應准許。
　⑷補品及預估費用
　　上訴人就此固主張因系爭傷勢，需另行購買補品，目前已支出補品費用3,903元、預估支出補品費用4萬5,990元，共4萬9,893元云云，並提出發票為憑（原審卷二第161頁、第341頁），惟上訴人並未提出診斷證明說明其必要性，其所提出之發票等件，尚難證明購買營養品之用途，或業已就上訴人所受系爭傷勢修復效果之必要性為說明，是上訴人此部分費用之請求，亦難認有據。
　⑸勞動能力減損
　①查上訴人因系爭事故受有傷害，經本院囑託醫療機構進行勞動能力減損鑑定，惟上訴人數經通知仍未到場而無從鑑定。本院參考於113年3月5日診斷證明書所示（本院卷第105頁），其左膝活動度僅有30度，症狀固定，經本院函詢高雄長庚其繼續治療需多久及是否有恢復之可能，該院函覆「依病人病情評估，其左膝韌帶雖接受手術治療，但左膝功能仍恢復不良，建議接受復健治療約3個月，另就臨床經驗而言，病人接受前述療程，預期可恢復其原有膝關節功能約8成...」，有系爭函文可考，由此推論，上訴人自113年3月5日如盡最大能力，依常規復健治療3月，其左腳膝關節功能最多僅得恢復8成，參以腳為行動之重要部位，及上訴人並無工作等，經綜合評估後，本院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認其勞動能力減損比例認定為5％。
　②關於計算勞動能力減損之薪資基準，應以被害人在通常情形下可能取得之收入為準 。兩造不爭執於113年3月5日起上訴人每月薪資為2萬7,470元，而依前述自113年3月5日起復健3月後，大致身體恢復狀況固定，故應以113年6月6日起算其勞動能力減損之時日，上訴人為00年0月0日生，依勞動基準法規定，勞工強制退休年齡為65歲。故算至上訴人年滿65歲之時間為民國123年3月7日，剩餘之勞動年限共計9年9個月日，則其每月收入2萬7,470元計算，其每年因勞動能力減少5％所受之損害為1萬6,482元（計算式：2萬7,470元×5％×12=16,482元），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其金額為13萬6,443元（計算方式為：1萬6,482×8.00000000=136,442.00000000。其中8.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10年霍夫曼累計係數。採四捨五入，元以下進位）。從而，上訴人因系爭事故所受勞動能力減少之損失，即為13萬6,443元，其請求在此範圍內，應予准許，超過部分，不應准許。
　⑹機車修理費
　　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乙車修理費用3萬300元部分，因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87條第1項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要件，應視為訴之追加，應補繳裁判費1,000元，然經原審裁定命上訴人補繳，上訴人迄未所定期限內繳納，此部分訴不合法，業經本院另以裁定駁回確定。是乙車修理費用部分，既因不合法經駁回而未繫屬，上訴人無從就此部分為上訴，本院自無庸審究。至上訴人雖另主張可於二審追加此部分請求，然其另於本院高雄簡易庭以113年度雄小字第47號就同一事實及損害對被上訴人起訴，經本院判決駁回確定，故此部分亦因既判力效力所及，而訴不合法。
　⑺慰撫金　　
　　按慰藉金之賠償，應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是慰藉金之金額是否相當，自應
　　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位、
　　資力、經濟狀況等決定之。本院審酌上訴人發生系爭事故時，業已年歲較長，因系爭事故歷經開刀、長期奔波就醫治療，仍完全無法恢復原有狀態，以其為大學畢業學歷，目前無工作，名下無不動產；被上訴人為高職畢業，108年度所得約110萬餘元，名下有不動產數筆、投資數筆，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能力等一切情狀，認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之慰撫金以30萬元為適當。原審就此部分認定被上訴人應給付20萬元，就不足部分上訴人得再請求給付，於10萬元範圍內為有理由，逾此部分則無理由。
　⑻上訴人所得請求之金額為27萬7,834元（就醫交通費用3萬2,641元＋看護費用1,100元＋醫療用品7,650元＋勞動能力減損13萬6,443元＋慰撫金10萬元＝27萬7,834元）。
　⒉擴張請求部分
　⑴醫療費用：
　　上訴人主張其另支出如附表二所示醫療費用2萬5,625元，查上訴人自109年起即因系爭傷勢在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下稱高雄長庚）運動傷害暨健康科（含骨科、復健等整合科別）、骨科、皮膚科就診，且依高雄長庚醫院於114年1月2日之診斷證明書（本院卷第303頁）所載，上訴人因系爭傷害就診至114年1月2日，並仍建議後續至復健科、疼痛科、皮膚科追蹤治療，是附表二所示上訴人於113年至114年就上開科別就診之醫療費用共24,550元，應為系爭傷害所致，應予准許。被上訴人雖抗辯其中自費項目非必要治療費用，然就不同病症就診時，所需醫療並非完全可由健保所涵蓋，以上訴人該自費就診之支出金額、頻率，與其自109年起就醫情況並無太大區別，且金額非鉅，應屬就診所必要，被上訴人此部分所辯，應不足採。
　⑵就醫交通費用
　　上訴人主張其自113年起就醫支出附表三所示之交通費用9,315元，查上訴人就系爭傷害於113至114年仍至醫療院所就診，業如前述，故至醫院支出交通費用，自為系爭事故所增加之生活用。而依核對結果，其中編號1至3與無對應看診日期，並無理由。另與就醫日期相符之交通費用為編號4至27，就醫院醫療機構為高雄長庚，以上訴人現居住在高雄市鳳山區，其住所至高雄長庚醫院依網路公示可查之計程車費試算結果單趟約360元，而上開計程車費用均為同日產生兩筆費用，落於315至385元間，金額與至長庚醫院車費範圍大致相同，可認路徑具有高度一致性，應為同日來回之交通費用，足推認為就醫之交通費用並就差額較大部分予以調整後，上訴人此部分請求合計8,200元應予准許。
　⑶工作損失
　　上訴人主張其因系爭事故自113年3月5日不能工作6個月，以每月工資2萬7,470元計算，尚損失16萬4,820元，並提出高醫診斷證明書為證（本院卷第105頁），惟承前所述，上訴人症狀已固定，若於該日就診後盡力3個月復健治療，大致可恢復最佳狀態8成左腳膝關節功能，應無再無法工作之情形，是依此計算，上訴人再不能工作所造成之損害，應為8萬2,410元（2萬7,470元×3＝8萬2,410元）。至上開診斷證明書雖開立建議休養6個月不能工作，然依本院發函詢問高雄長庚之結果，亦為就臨床而言左膝韌帶斷裂接手手術治療患者，通常建議休養半年（本院卷二第331頁），並未考量積極進行復健治療之情形，故未採認。
　⑷醫療用品
　　上訴人主張其另支出醫療用品5,720元，並提出崙得儀器電子發票、交易明細（本院卷第287頁）為證。惟觀之其明細其中剖腹產專用免縫膠帶、口罩、食鹽水、透氣繃、紗布，雖為外傷使用，但購買時間113年11月11日已距系爭事故發生時已4年以上，難認與系爭事故相關，不應准許。另上訴人就膝部傷勢業已購買調整型加強護膝，並經本院准許而確定，本次購買調整式護短膝，屬用於日常生活、輕度運動或扭傷恢復使用，本即為中老年人常見使用之物，亦難認與系爭事故相關，是上訴人此部分醫療用品請求不應准許。
　⑸是上訴人所得擴張請求之金額為11萬5,160元（醫療費用2萬4,550元＋就醫交通費用8,200元＋工作損失8萬2,410元＝115,160元）。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侵權行為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其請求金額在39萬2,994元（含上訴得請求27萬7,834元及擴張請求11萬5,160元），及其中27萬7,834元自111年1月7日起，其餘11萬5,160元自113年3月27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利息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其請求逾上開金額部分，不應准許。原審判命被上訴人給付而就不足之27萬7,834元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即有未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上訴人擴張請求應准許部分，判如主文第3項所示。至於上訴人之起訴請求不應准許部分（確定部分除外），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經核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上訴人擴張請求不應准許部分，應予駁回。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2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鄭　瑋
　　　　　　　　　　　　　　　　　　法　官　葉逸如
　　　　　　　　　　　　　　　　　　法　官　楊景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2　　日
　　　　　　　　　　　　　　　　　　書記官　吳韻芳
　　　　　　　　　　　　　　　　　　
附表一：醫療用品
		編號

		日期

		項目

		金額
（新臺幣）

		明細

		相關單據
（原審卷）

		備註





		1

		109年11月17日

		醫療用品

		300元

		工資

		卷一第261頁

		




		2

		109年11月25日

		大樹藥局發票

		　380元

		無明細

		卷一第257頁

		




		3

		110年5月31日

		大樹藥局發票

		480元

		無明細

		卷一第255頁

		




		4

		110年10月30日

		醫療用品報價單

		2,322元

		耳溫槍

		卷一第265頁

		




		5

		110年10月30日

		醫療用品報價單

		4,980元

		血壓計

		卷一第266頁

		




		6

		110年11月9日

		醫療用品估價單

		36,972元

		輪椅27,900元、安壽收合可站立洗澡椅元、耳溫槍1,422元

		卷一第413頁

		發票金額為68,472元，其中原審核准31,500元，業已確定。



		7

		110年11月22日

		鳳西藥局發票

		707元

		口罩、奶瓶

		卷二第339頁

		發票金額為1,177元，其中原審核准470元，業已確定



		8

		111年5月27日

		鳳西藥局交易明細

		130元

		免洗褲

		卷二第339頁

		發票金額為395元，其中原審核准265元，業已確定



		9

		111年6月17日

		崙得儀器交易明細

		1,090元

		酒精、口罩

		卷二第157頁

		發票金額為6,794元，其中原審核准5,704元，業已確定



		總計

		


		


		　47,361元



		


		


		原審判准52,247元確定，而上訴人請求總額為99,228元，故上訴人此部分請求僅為46,981元









附表二、追加醫療費用（自112年8月22日至114年1月4日）
		編號

		日期

		請求項目

		金額
(新臺幣)

		相關單據
(本院卷)

		備註



		1

		112年8月22日



		高雄長庚醫院運動傷害暨健康科

		652元

		第93頁

		






		2

		112年8月28日

		高雄長庚醫院神經内科

		92元

		第93頁

		




		3

		112年8月29日

		高雄長庚醫院運動傷害暨健康科

		50元

		第94頁

		




		4

		112年9月6日

		高雄長庚醫院内分泌暨新陳代謝科

		40元

		第94頁

		




		5

		112年10月3日

		高雄長庚醫院動傷害暨健康科

		1,308元

		第95頁

		




		6

		112年10月18日

		高雄長庚醫院醫療事務課

		40元

		第95頁

		




		7

		112年10月18日

		高雄長庚醫院神經内科

		82元

		第96頁

		




		8

		112年10月24日

		高雄長庚醫院運動傷害暨健康科

		1,308元

		第96頁

		




		9

		112年10月25日

		高雄長庚醫院神經内科

		117元

		第97頁

		




		10

		112年10月25日

		高雄長庚醫院醫療事務課

		50元

		第97頁

		




		11

		112年10月25日

		高雄長庚醫院醫療事務課

		100元

		第98頁

		




		12

		112年11月14日

		高雄長庚醫院運動傷害暨健康科

		2,810元

		第98頁

		




		13

		112年11月14日

		高雄長庚醫院醫療事務課

		60元

		第99頁

		




		14

		112年11月22日

		高雄長庚醫院經内科

		42元

		第99頁

		




		15

		112年11月22日

		高雄長庚醫院醫療事務課

		60元

		第100頁

		




		16

		112年11月28日

		高雄長庚醫院運動傷害暨健康科

		476元

		第100頁

		




		17

		113年2月6日

		高雄長庚醫院運動傷害暨健康科

		1,666元

		第101頁

		




		18

		113年3月5日

		高雄長庚醫院運動傷害暨健康科

		1,068元

		第101頁

		




		19

		113年3月14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120元

		第102頁

		




		20

		113年3月28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200元

		第185頁

		




		21

		113年3月28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1,011元

		第187、
189頁

		




		22

		113年4月11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200元

		第191頁

		




		23

		113年4月11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771元

		第193、
195頁

		




		24

		113年4月25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200元

		第197頁

		




		25

		113年4月25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771元

		第199頁

		




		26

		113年5月9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200元

		第201頁

		




		27

		113年5月9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771元

		第203頁

		




		28

		113年5月23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200元

		第205頁

		




		29

		113年5月23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120元

		第207頁

		




		30

		113年6月6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218元

		第209頁

		




		31

		113年8月8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200元

		第211頁

		




		32

		113年8月8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687元

		第213頁

		




		33

		113年8月22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200元

		第215頁

		




		34

		113年8月22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812元

		第217頁

		




		35

		113年8月29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200元

		第219頁

		




		36

		113年8月29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791元

		第221頁

		




		37

		113年9月12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200元

		第223頁

		




		38

		113年9月12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687元

		第225頁

		




		39

		113年11月7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200元

		第227頁

		




		40

		113年11月7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721元

		第229、
231頁

		




		41

		113年11月21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300元

		第233頁

		




		42

		113年11月21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671元

		第235、
237頁

		




		43

		113年12月5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400元

		第239頁

		




		44

		113年12月5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731元

		第241、
243頁

		




		45

		113年12月19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500元

		第245頁

		




		46

		113年12月19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731元

		第247、
249頁

		




		47

		113年12月23日

		榮總醫院皮膚科

		340元

		第251頁

		




		48

		113年12月26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200元

		第293頁

		




		49

		113年12月26日

		高雄長庚醫院麻醉科

		120元

		第295頁

		




		50

		114年1月2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200元

		第297頁

		




		51

		114年1月2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1,191元

		第299頁

		




		52

		114年1月7日

		榮總醫院皮膚科

		740元

		第301頁

		




		合 計

		


		


		25,625元

		


		








 
附表三、追加交通費用（計程車）
		編號

		日期

		請求項目



		金額
(新臺幣)

		相關單據
(本院卷)

		備註



		1

		113年1月3日

		高雄市



		255元

		第103頁

		




		2

		113年1月24日

		


		380元

		第103頁

		




		3

		113年1月24日

		


		400元

		第103頁

		




		4

		113年2月6日

		


		385元

		第103頁

		




		5

		113年2月6日

		


		415元

		第103頁

		




		6

		113年3月5日

		


		335元

		第103頁

		113年3月5日診斷證明（本院卷第105頁） 



		7

		113年3月5日

		


		370元

		第103頁

		




		8

		113年3月14日

		


		335元

		第104頁

		




		9

		113年3月14日

		


		340元

		第104頁

		




		10

		113年3月28日

		


		385元

		第275頁

		




		11

		113年3月28日

		


		345元

		第275頁

		




		12

		113年4月11日

		


		325元

		第275頁

		




		13

		113年4月11日

		


		335元

		第279頁

		




		14

		113年4月25日

		


		345元

		第275頁

		




		15

		113年4月25日

		


		350元

		第275頁

		




		16

		113年5月9日

		


		340元

		第277頁

		




		17

		113年5月9日

		


		335元

		第277頁

		




		18

		113年5月23日

		


		350元

		第279頁

		




		19

		113年5月23日

		


		335元

		第279頁

		




		20

		113年11月7日

		


		350元

		第281頁

		




		21

		113年11月7日

		


		315元

		第283頁

		




		22

		113年11月21日

		


		350元

		第283頁

		




		23

		113年11月21日

		


		325元

		第283頁

		




		24

		113年12月5日

		


		330元

		第283頁

		




		25

		113年12月5日

		


		325元

		第283頁

		




		26

		113年12月19日

		


		330元

		第285頁

		




		27

		113年12月19日

		


		330元

		第285頁

		




		合計

		


		


		9,315元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229號  

上  訴  人  蔡慧華

                    送達地址：高雄市鳳山新富○○000○○          ○

訴訟代理人  黃俊嘉律師

複代 理 人  黃郁雯律師

訴訟代理人  黃雅慧律師

被上 訴 人  江美如  



訴訟代理人  吳信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交通）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12年8月30日本院高雄簡易庭111年度雄簡字第696號第一審判決

一部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擴張聲明）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

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及訴訟費用（除確定部

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新臺幣貳拾柒萬柒仟捌佰參拾肆元及自

民國一百一十一年一月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

計算之利息。

被上訴人另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壹拾壹萬伍仟壹佰陸拾元及自民

國一百一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五計算之利息。

其餘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一（除確定部分外）、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六分之一

，其餘由上訴人負擔。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二分之

一，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於原審主張被上訴人因過失駕駛行為，依侵權行為請

    求上訴人賠償損害新臺幣（下同）218萬0,865元，上訴人於

    本院以其新增醫療費用2萬5,625元、就醫交通費用9,315元

    、工作損失16萬4,820元、醫療用品5,720元之損害，擴張請

    求被上訴人應再賠償20萬5,480元，及其中17萬8,176元自民

    國113年3月27日起，暨其中2萬7,304元自民事追加起訴㈡狀

    送達翌日起，均自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率

    ，核基於同一基礎事實，合於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

    簡易程序準用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應

    予准許。

二、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109年2月12日15時17分許，騎乘車

    牌號碼000-000號輕型機車（下稱甲車），自高雄市○○區○○

    路00號前由西往東方向起駛時，本應注意車輛起駛前應顯示

    方向燈，注意前後左右有無障礙物或車輛行人，並應讓行進

    中之車輛行人優先通行，而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

    事，竟疏未注意行進中之車輛，並讓行進中之車輛先行，貿

    然由路面起駛，適伊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

    （下稱乙車），沿武廟路由西往東方向行駛至該處，兩車因

    而發生碰撞，伊當場人車倒地，因此受有左膝前十字韌帶及

    內側韌帶斷裂、左膝外傷性關節炎、頭部挫傷、右肩部挫傷

    、右手挫傷、右膝部挫傷、左腰部挫傷、左大腿挫傷、左手

    挫傷、左側膝部挫傷等傷害（下稱系爭傷害）。伊因被上訴

    人之前揭不法侵害行為而受傷，乙車毀損，支出醫療費用17

    萬8,134元、需專人看護6個月（含3個月全日看護、3個月半

    日看護）看護費用29萬8,100元（計算式：2,200×90+1,100×

    91=298,100）、就醫交通費用9萬4,865元、醫療用品費用9

    萬9,228元、補品費用3,903元、預估補品費用4萬5,990元、

    因傷一年不能工作之薪資損失28萬5,600元、勞動能力減損7

    0萬元、乙車修理費用3萬300元，且因系爭事故受傷，歷經

    多次往返醫院治療，經年未癒，精神上自受有相當之痛苦，

    自得請求被上訴人賠償精神慰撫金78萬8,605元，以上合計2

    52萬4,725元，再扣除伊已領得之強制汽車責任險理賠34萬3

    ,860元，伊尚得請求被上訴人賠償218萬865元，爰依侵權行

    為之法律關係，並於原審聲明：㈠、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

    18萬86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1月7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上訴人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假執行。（被上訴人敗訴部分，未據上訴，已告確

    定）

三、被上訴人則以：醫療費用僅有17萬8,134元為必要，其餘應

    與系爭事故無關；就醫交通費用僅有其中4萬6,201元係於必

    要醫療就診日期所支出之費用；醫療用品費僅有1萬1,451元

    與上訴人所受系爭傷害有關，其餘為重複請求且難認具有關

    連性；上訴人並未提出於系爭事故發生前已有工作之證明，

    且應僅至109年7月23日出院後1年內不宜工作；末上訴人並

    未提出證據以證明因系爭傷害受有勞動能力減損；至上訴人

    請求賠償慰撫金78萬8,605元，則屬過高，亦應予以酌減等

    語，資為抗辯，並於原審聲明：上訴人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

    均駁回。

四、原審判命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68萬5,411元（醫療費用17

    萬8,134元、看護費用29萬7,000元、就醫交通費用1萬6,290

    元、醫療用品費用5萬2,247元、不能工作之損失28萬5,600

    元、精神慰撫金20萬元，合計102萬9,271元後，再扣除已領

    取之強制責任險賠償金34萬3,860元），及自111年1月7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為附條件

    准免假執行之宣告。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擴張請求再

    請求醫療費用2萬5,625元、就醫交通費用9,315元、工作損

    失16萬4,820元、醫療用品5,720元，於本院聲明：㈠、原判

    決不利於上訴人之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

    應再給付上訴人149萬5,454元，及自111年1月7日起至清償

    之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被上訴人應另

    給付上訴人20萬5,480元，及其中17萬8,176元自113年3月27

    日起，暨其中2萬7,304元自民事追加起訴㈡繕本送達之翌日

    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被上

    訴人答辯聲明：上訴及追加之訴駁回。

五、不爭執事項

㈠、被上訴人於109 年2 月12日15時17分許，騎乘甲車自高雄市

　　○○區○○路00號前由西往東方向起駛時，本應注意車輛起

　　駛前應顯示方向燈，注意前後左右有無障礙物或車輛行人，

　　並應讓行進中之車輛行人優先通行，而依當時天候晴朗，日

　　間自然光線充足，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視距良好、無障

　　礙物，又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行進中之車輛，並

　　讓行進中之車輛先行，貿然由路面起駛，適有上訴人騎乘乙

　　車沿武廟路由西往東方向行駛至該處，兩車因而發生碰撞，

　　上訴人當場人車倒地，致受有系爭傷害。

㈡、上訴人因系爭傷害至原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所提出應支出醫療

    費用17萬8,134 元。

㈢、上訴人因系爭傷害需全日看護3 個月、半日看護3 個月。全

　　日看護費用每日2,200 元，半日看護每月1,100 元。

㈣、上訴人於原審所提出之就醫交通費用、加油費單據金額合計9

    萬4,865元（無對應看診日期者4萬3,780元、就醫看診日期

    相同者4萬8,931元、加油費2,154 元）。

㈤、如上訴人自113 年3 月5 日起不得工作6 個月，所得請求之

    工作損失，應以每月薪資以27,470元計算。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

    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

    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

    ，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

    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 條第1 項

    前段、第191條之2 前段、第193 條第1 項、第195 條第1 

    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被上訴人騎乘甲車因起駛時未注意撞

    擊行進間之乙車，所為過失駕駛行為，肇致系爭事故，使上

    訴人受有系爭傷害，業為兩造所不爭執，被上訴人自應就上

    訴人所受損害負賠償責任。次按民法所定侵權行為之賠償，

    旨在填補被害人所受損害，且依同法第213條第1項、第3項

    關於損害賠償之通則，係以回復原狀為前提，若以費用作為

    回復原狀，則應具有必要性，而身體所受損害而增加生活上

    需要之費用，亦屬回復損害之一環，自應以必要費用為限。

㈡、上訴人主張得再請求之項目及金額，有無理由？

　　原審判准上訴人請求醫療費用17萬8,134元、看護費用29萬7

    ,000元、就醫交通費用1萬6,290元、醫療用品費用5萬2,247

    元、不能工作之損失28萬5,600元及精神慰撫金20萬元，共

    計102 萬9,271元，經扣除上訴人已受領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金34 萬3,860元後，認定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68萬5,411

    元，並否准上訴人其餘請求，僅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為上訴

    ，主張就醫交通費用為7萬8,575元、看護費用1,100元、醫

    療用品4萬6,981元（詳如附表一）、補品及預估補品費用4

    萬9,893元、勞動能力減損70萬元、機車修理費3萬0,300元

    、慰撫金58萬8,605元，被上訴人應再給付149萬5,454元，

    並擴張請求醫療費用2萬5,625元、就醫交通費用9,315元、

    工作損失164,820元、醫療用品5,720元。茲就上訴人上訴及

    擴張請求之各該項目及金額，是否應准許，論述如次。

　⒈上訴部分

　⑴就醫交通費用：

　　上訴人請求就醫交通費用7萬8,575元。其中無對應看診日期

    者43,780元，難認與就醫相關。又與就醫看診日期相同之32

    ,641元（扣除原審判決附表一已確定之1萬6,290元，均為計

    程車費用）部分，因上訴人所受系爭傷害，為左膝前十字韌

    帶及內側韌帶斷裂，至113年3月5日就診時，左膝關節活動

    度仍僅有30度，需休養不宜工作，此有高雄長庚醫院（下稱

    高雄長庚）114年3月7日長庚院高字第1140350077號函（下

    稱系爭函文）、診斷證明書在卷可佐（本院卷第331、105頁

    ），可見其於109年至112年就診時，行動甚為不便，故其主

    張出行有搭乘計程車之必要，乃屬可採；而上訴人於此段時

    間，實際居住在台中大里區，此有109年度掛號郵件招領通

    知附卷可佐（原審卷二第159頁），而上訴人自台中搭車至

    高雄為客運、高鐵，則必然伴隨其需自住家至車站，及車站

    至高雄長庚之計程車交通費用，依常理至少需2次來回費用

    ，而台中高鐵站乃位於烏日，而以上訴人關於就醫看診之計

    程車費用，均為來回，且不超過3次，應可認均為前往醫院

    或車站所支出之必要費用，應予准許；至其上雖未載明其往

    返地點，然計程車收據形式多樣，隨不同車行或人工開立有

    所不同，不應依此影響上訴人確有之搭乘需求。末上訴人另

    請求加油費2,154元，僅提出收據，且無相關佐證無從何人

    認定作何使用，不應准許。是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再給付就

    醫交通費用3萬2,641元為有理由。

　⑵看護費用

　　上訴人因系爭傷害車禍後需全日看護3 個月、半日看護3 個

    月，此有高雄長庚112年2月3日長庚院高字第1120150011號

    函（原審卷二第45、46頁）在卷可佐，上訴人於109年2月12

    日發生車禍，依民法第121條規定期間計算，應自109年2月1

    2日至109年5月11日（90日）需全日看護，自109年5月12日

    至109年8月11日（91日）需半日看護，故上訴人共需看護費

    用29萬8,100元（2,200×90+1,100×91=298,100），原審就此

    部分認定被上訴人應給付29萬7,000元，就不足部分1,100元

    部分上訴人得再請求給付。

　⑶醫療用品

　　上訴人主張有醫療用品支出醫療用品4萬6,981元，並提出單

    據為佐（詳附表一所示），就編號6安壽收合可站立洗澡椅7

    ,650元，為用以供長輩、行動不便者沐浴提升浴室安全之輔

    具，上訴人於斯時仍左膝活動度僅有30度，活動受限，而行

    動不便，業如前述，且上訴人為58年出生，於系爭車禍發生

    時業已51歲，非屬活動力、恢復力旺盛之年，自需藉由輔具

    避免其沐浴時因行動受限無法反應滑倒之必要，故此部分金

    額，應予准許；其餘部分依上開單據所示之明細，無法認定

    與系爭傷害相關，故不應准許。

　⑷補品及預估費用

　　上訴人就此固主張因系爭傷勢，需另行購買補品，目前已支

    出補品費用3,903元、預估支出補品費用4萬5,990元，共4萬

    9,893元云云，並提出發票為憑（原審卷二第161頁、第341

    頁），惟上訴人並未提出診斷證明說明其必要性，其所提出

    之發票等件，尚難證明購買營養品之用途，或業已就上訴人

    所受系爭傷勢修復效果之必要性為說明，是上訴人此部分費

    用之請求，亦難認有據。

　⑸勞動能力減損

　①查上訴人因系爭事故受有傷害，經本院囑託醫療機構進行勞

    動能力減損鑑定，惟上訴人數經通知仍未到場而無從鑑定。

    本院參考於113年3月5日診斷證明書所示（本院卷第105頁）

    ，其左膝活動度僅有30度，症狀固定，經本院函詢高雄長庚

    其繼續治療需多久及是否有恢復之可能，該院函覆「依病人

    病情評估，其左膝韌帶雖接受手術治療，但左膝功能仍恢復

    不良，建議接受復健治療約3個月，另就臨床經驗而言，病

    人接受前述療程，預期可恢復其原有膝關節功能約8成...」

    ，有系爭函文可考，由此推論，上訴人自113年3月5日如盡

    最大能力，依常規復健治療3月，其左腳膝關節功能最多僅

    得恢復8成，參以腳為行動之重要部位，及上訴人並無工作

    等，經綜合評估後，本院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認其勞

    動能力減損比例認定為5％。

　②關於計算勞動能力減損之薪資基準，應以被害人在通常情形

    下可能取得之收入為準 。兩造不爭執於113年3月5日起上訴

    人每月薪資為2萬7,470元，而依前述自113年3月5日起復健3

    月後，大致身體恢復狀況固定，故應以113年6月6日起算其

    勞動能力減損之時日，上訴人為00年0月0日生，依勞動基準

    法規定，勞工強制退休年齡為65歲。故算至上訴人年滿65歲

    之時間為民國123年3月7日，剩餘之勞動年限共計9年9個月

    日，則其每月收入2萬7,470元計算，其每年因勞動能力減少

    5％所受之損害為1萬6,482元（計算式：2萬7,470元×5％×12=1

    6,482元），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

    扣除中間利息）核計其金額為13萬6,443元（計算方式為：1

    萬6,482×8.00000000=136,442.00000000。其中8.00000000

    為年別單利5％第10年霍夫曼累計係數。採四捨五入，元以下

    進位）。從而，上訴人因系爭事故所受勞動能力減少之損失

    ，即為13萬6,443元，其請求在此範圍內，應予准許，超過

    部分，不應准許。

　⑹機車修理費

　　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乙車修理費用3萬300元部分，因不

    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87條第1項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要件，

    應視為訴之追加，應補繳裁判費1,000元，然經原審裁定命

    上訴人補繳，上訴人迄未所定期限內繳納，此部分訴不合法

    ，業經本院另以裁定駁回確定。是乙車修理費用部分，既因

    不合法經駁回而未繫屬，上訴人無從就此部分為上訴，本院

    自無庸審究。至上訴人雖另主張可於二審追加此部分請求，

    然其另於本院高雄簡易庭以113年度雄小字第47號就同一事

    實及損害對被上訴人起訴，經本院判決駁回確定，故此部分

    亦因既判力效力所及，而訴不合法。

　⑺慰撫金　　

　　按慰藉金之賠償，應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

    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是慰藉金之金額是否相當，自應

　　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位、

　　資力、經濟狀況等決定之。本院審酌上訴人發生系爭事故時

    ，業已年歲較長，因系爭事故歷經開刀、長期奔波就醫治療

    ，仍完全無法恢復原有狀態，以其為大學畢業學歷，目前無

    工作，名下無不動產；被上訴人為高職畢業，108年度所得

    約110萬餘元，名下有不動產數筆、投資數筆，兩造之身分

    、地位、經濟能力等一切情狀，認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賠

    償之慰撫金以30萬元為適當。原審就此部分認定被上訴人應

    給付20萬元，就不足部分上訴人得再請求給付，於10萬元範

    圍內為有理由，逾此部分則無理由。

　⑻上訴人所得請求之金額為27萬7,834元（就醫交通費用3萬2,6

    41元＋看護費用1,100元＋醫療用品7,650元＋勞動能力減損13

    萬6,443元＋慰撫金10萬元＝27萬7,834元）。

　⒉擴張請求部分

　⑴醫療費用：

　　上訴人主張其另支出如附表二所示醫療費用2萬5,625元，查

    上訴人自109年起即因系爭傷勢在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

    庚紀念醫院（下稱高雄長庚）運動傷害暨健康科（含骨科、

    復健等整合科別）、骨科、皮膚科就診，且依高雄長庚醫院

    於114年1月2日之診斷證明書（本院卷第303頁）所載，上訴

    人因系爭傷害就診至114年1月2日，並仍建議後續至復健科

    、疼痛科、皮膚科追蹤治療，是附表二所示上訴人於113年

    至114年就上開科別就診之醫療費用共24,550元，應為系爭

    傷害所致，應予准許。被上訴人雖抗辯其中自費項目非必要

    治療費用，然就不同病症就診時，所需醫療並非完全可由健

    保所涵蓋，以上訴人該自費就診之支出金額、頻率，與其自

    109年起就醫情況並無太大區別，且金額非鉅，應屬就診所

    必要，被上訴人此部分所辯，應不足採。

　⑵就醫交通費用

　　上訴人主張其自113年起就醫支出附表三所示之交通費用9,3

    15元，查上訴人就系爭傷害於113至114年仍至醫療院所就診

    ，業如前述，故至醫院支出交通費用，自為系爭事故所增加

    之生活用。而依核對結果，其中編號1至3與無對應看診日期

    ，並無理由。另與就醫日期相符之交通費用為編號4至27，

    就醫院醫療機構為高雄長庚，以上訴人現居住在高雄市鳳山

    區，其住所至高雄長庚醫院依網路公示可查之計程車費試算

    結果單趟約360元，而上開計程車費用均為同日產生兩筆費

    用，落於315至385元間，金額與至長庚醫院車費範圍大致相

    同，可認路徑具有高度一致性，應為同日來回之交通費用，

    足推認為就醫之交通費用並就差額較大部分予以調整後，上

    訴人此部分請求合計8,200元應予准許。

　⑶工作損失

　　上訴人主張其因系爭事故自113年3月5日不能工作6個月，以

    每月工資2萬7,470元計算，尚損失16萬4,820元，並提出高

    醫診斷證明書為證（本院卷第105頁），惟承前所述，上訴

    人症狀已固定，若於該日就診後盡力3個月復健治療，大致

    可恢復最佳狀態8成左腳膝關節功能，應無再無法工作之情

    形，是依此計算，上訴人再不能工作所造成之損害，應為8

    萬2,410元（2萬7,470元×3＝8萬2,410元）。至上開診斷證明

    書雖開立建議休養6個月不能工作，然依本院發函詢問高雄

    長庚之結果，亦為就臨床而言左膝韌帶斷裂接手手術治療患

    者，通常建議休養半年（本院卷二第331頁），並未考量積

    極進行復健治療之情形，故未採認。

　⑷醫療用品

　　上訴人主張其另支出醫療用品5,720元，並提出崙得儀器電

    子發票、交易明細（本院卷第287頁）為證。惟觀之其明細

    其中剖腹產專用免縫膠帶、口罩、食鹽水、透氣繃、紗布，

    雖為外傷使用，但購買時間113年11月11日已距系爭事故發

    生時已4年以上，難認與系爭事故相關，不應准許。另上訴

    人就膝部傷勢業已購買調整型加強護膝，並經本院准許而確

    定，本次購買調整式護短膝，屬用於日常生活、輕度運動或

    扭傷恢復使用，本即為中老年人常見使用之物，亦難認與系

    爭事故相關，是上訴人此部分醫療用品請求不應准許。

　⑸是上訴人所得擴張請求之金額為11萬5,160元（醫療費用2萬4

    ,550元＋就醫交通費用8,200元＋工作損失8萬2,410元＝115,16

    0元）。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侵權行為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其

    請求金額在39萬2,994元（含上訴得請求27萬7,834元及擴張

    請求11萬5,160元），及其中27萬7,834元自111年1月7日起

    ，其餘11萬5,160元自113年3月27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利息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其

    請求逾上開金額部分，不應准許。原審判命被上訴人給付而

    就不足之27萬7,834元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即有未

    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

    爰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上訴人擴張請求應准許部分，判如主文第3項所示。至於

    上訴人之起訴請求不應准許部分（確定部分除外），原審為

    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經核並無不合

    ，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

    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上訴人擴張請求不應准許部分，

    應予駁回。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

    用證據，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

    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

    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2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鄭　瑋

　　　　　　　　　　　　　　　　　　法　官　葉逸如

　　　　　　　　　　　　　　　　　　法　官　楊景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2　　日

　　　　　　　　　　　　　　　　　　書記官　吳韻芳

　　　　　　　　　　　　　　　　　　

附表一：醫療用品

編號 日期 項目 金額 （新臺幣） 明細 相關單據 （原審卷） 備註  1 109年11月17日 醫療用品 300元 工資 卷一第261頁  2 109年11月25日 大樹藥局發票 　380元 無明細 卷一第257頁  3 110年5月31日 大樹藥局發票 480元 無明細 卷一第255頁  4 110年10月30日 醫療用品報價單 2,322元 耳溫槍 卷一第265頁  5 110年10月30日 醫療用品報價單 4,980元 血壓計 卷一第266頁  6 110年11月9日 醫療用品估價單 36,972元 輪椅27,900元、安壽收合可站立洗澡椅元、耳溫槍1,422元 卷一第413頁 發票金額為68,472元，其中原審核准31,500元，業已確定。 7 110年11月22日 鳳西藥局發票 707元 口罩、奶瓶 卷二第339頁 發票金額為1,177元，其中原審核准470元，業已確定 8 111年5月27日 鳳西藥局交易明細 130元 免洗褲 卷二第339頁 發票金額為395元，其中原審核准265元，業已確定 9 111年6月17日 崙得儀器交易明細 1,090元 酒精、口罩 卷二第157頁 發票金額為6,794元，其中原審核准5,704元，業已確定 總計   　47,361元    原審判准52,247元確定，而上訴人請求總額為99,228元，故上訴人此部分請求僅為46,981元 

附表二、追加醫療費用（自112年8月22日至114年1月4日）

編號 日期 請求項目 金額 (新臺幣) 相關單據 (本院卷) 備註 1 112年8月22日  高雄長庚醫院運動傷害暨健康科 652元 第93頁   2 112年8月28日 高雄長庚醫院神經内科 92元 第93頁  3 112年8月29日 高雄長庚醫院運動傷害暨健康科 50元 第94頁  4 112年9月6日 高雄長庚醫院内分泌暨新陳代謝科 40元 第94頁  5 112年10月3日 高雄長庚醫院動傷害暨健康科 1,308元 第95頁  6 112年10月18日 高雄長庚醫院醫療事務課 40元 第95頁  7 112年10月18日 高雄長庚醫院神經内科 82元 第96頁  8 112年10月24日 高雄長庚醫院運動傷害暨健康科 1,308元 第96頁  9 112年10月25日 高雄長庚醫院神經内科 117元 第97頁  10 112年10月25日 高雄長庚醫院醫療事務課 50元 第97頁  11 112年10月25日 高雄長庚醫院醫療事務課 100元 第98頁  12 112年11月14日 高雄長庚醫院運動傷害暨健康科 2,810元 第98頁  13 112年11月14日 高雄長庚醫院醫療事務課 60元 第99頁  14 112年11月22日 高雄長庚醫院經内科 42元 第99頁  15 112年11月22日 高雄長庚醫院醫療事務課 60元 第100頁  16 112年11月28日 高雄長庚醫院運動傷害暨健康科 476元 第100頁  17 113年2月6日 高雄長庚醫院運動傷害暨健康科 1,666元 第101頁  18 113年3月5日 高雄長庚醫院運動傷害暨健康科 1,068元 第101頁  19 113年3月14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120元 第102頁  20 113年3月28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200元 第185頁  21 113年3月28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1,011元 第187、 189頁  22 113年4月11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200元 第191頁  23 113年4月11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771元 第193、 195頁  24 113年4月25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200元 第197頁  25 113年4月25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771元 第199頁  26 113年5月9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200元 第201頁  27 113年5月9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771元 第203頁  28 113年5月23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200元 第205頁  29 113年5月23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120元 第207頁  30 113年6月6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218元 第209頁  31 113年8月8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200元 第211頁  32 113年8月8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687元 第213頁  33 113年8月22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200元 第215頁  34 113年8月22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812元 第217頁  35 113年8月29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200元 第219頁  36 113年8月29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791元 第221頁  37 113年9月12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200元 第223頁  38 113年9月12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687元 第225頁  39 113年11月7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200元 第227頁  40 113年11月7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721元 第229、 231頁  41 113年11月21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300元 第233頁  42 113年11月21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671元 第235、 237頁  43 113年12月5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400元 第239頁  44 113年12月5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731元 第241、 243頁  45 113年12月19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500元 第245頁  46 113年12月19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731元 第247、 249頁  47 113年12月23日 榮總醫院皮膚科 340元 第251頁  48 113年12月26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200元 第293頁  49 113年12月26日 高雄長庚醫院麻醉科 120元 第295頁  50 114年1月2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200元 第297頁  51 114年1月2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1,191元 第299頁  52 114年1月7日 榮總醫院皮膚科 740元 第301頁  合 計   25,625元   

 

附表三、追加交通費用（計程車）

編號 日期 請求項目  金額 (新臺幣) 相關單據 (本院卷) 備註 1 113年1月3日 高雄市  255元 第103頁  2 113年1月24日  380元 第103頁  3 113年1月24日  400元 第103頁  4 113年2月6日  385元 第103頁  5 113年2月6日  415元 第103頁  6 113年3月5日  335元 第103頁 113年3月5日診斷證明（本院卷第105頁）  7 113年3月5日  370元 第103頁  8 113年3月14日  335元 第104頁  9 113年3月14日  340元 第104頁  10 113年3月28日  385元 第275頁  11 113年3月28日  345元 第275頁  12 113年4月11日  325元 第275頁  13 113年4月11日  335元 第279頁  14 113年4月25日  345元 第275頁  15 113年4月25日  350元 第275頁  16 113年5月9日  340元 第277頁  17 113年5月9日  335元 第277頁  18 113年5月23日  350元 第279頁  19 113年5月23日  335元 第279頁  20 113年11月7日  350元 第281頁  21 113年11月7日  315元 第283頁  22 113年11月21日  350元 第283頁  23 113年11月21日  325元 第283頁  24 113年12月5日  330元 第283頁  25 113年12月5日  325元 第283頁  26 113年12月19日  330元 第285頁  27 113年12月19日  330元 第285頁  合計   9,315元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229號  
上  訴  人  蔡慧華
                    送達地址：高雄市鳳山新富○○000○○          ○
訴訟代理人  黃俊嘉律師
複代 理 人  黃郁雯律師
訴訟代理人  黃雅慧律師
被上 訴 人  江美如  


訴訟代理人  吳信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交通）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8月30日本院高雄簡易庭111年度雄簡字第696號第一審判決一部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擴張聲明）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及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新臺幣貳拾柒萬柒仟捌佰參拾肆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一年一月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上訴人另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壹拾壹萬伍仟壹佰陸拾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其餘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一（除確定部分外）、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六分之一
，其餘由上訴人負擔。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二分之
一，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於原審主張被上訴人因過失駕駛行為，依侵權行為請求上訴人賠償損害新臺幣（下同）218萬0,865元，上訴人於本院以其新增醫療費用2萬5,625元、就醫交通費用9,315元、工作損失16萬4,820元、醫療用品5,720元之損害，擴張請求被上訴人應再賠償20萬5,480元，及其中17萬8,176元自民國113年3月27日起，暨其中2萬7,304元自民事追加起訴㈡狀送達翌日起，均自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率，核基於同一基礎事實，合於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簡易程序準用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應予准許。
二、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109年2月12日15時17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輕型機車（下稱甲車），自高雄市○○區○○路00號前由西往東方向起駛時，本應注意車輛起駛前應顯示方向燈，注意前後左右有無障礙物或車輛行人，並應讓行進中之車輛行人優先通行，而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行進中之車輛，並讓行進中之車輛先行，貿然由路面起駛，適伊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乙車），沿武廟路由西往東方向行駛至該處，兩車因而發生碰撞，伊當場人車倒地，因此受有左膝前十字韌帶及內側韌帶斷裂、左膝外傷性關節炎、頭部挫傷、右肩部挫傷、右手挫傷、右膝部挫傷、左腰部挫傷、左大腿挫傷、左手挫傷、左側膝部挫傷等傷害（下稱系爭傷害）。伊因被上訴人之前揭不法侵害行為而受傷，乙車毀損，支出醫療費用17萬8,134元、需專人看護6個月（含3個月全日看護、3個月半日看護）看護費用29萬8,100元（計算式：2,200×90+1,100×91=298,100）、就醫交通費用9萬4,865元、醫療用品費用9萬9,228元、補品費用3,903元、預估補品費用4萬5,990元、因傷一年不能工作之薪資損失28萬5,600元、勞動能力減損70萬元、乙車修理費用3萬300元，且因系爭事故受傷，歷經多次往返醫院治療，經年未癒，精神上自受有相當之痛苦，自得請求被上訴人賠償精神慰撫金78萬8,605元，以上合計252萬4,725元，再扣除伊已領得之強制汽車責任險理賠34萬3,860元，伊尚得請求被上訴人賠償218萬865元，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並於原審聲明：㈠、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18萬86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1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上訴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上訴人敗訴部分，未據上訴，已告確定）
三、被上訴人則以：醫療費用僅有17萬8,134元為必要，其餘應與系爭事故無關；就醫交通費用僅有其中4萬6,201元係於必要醫療就診日期所支出之費用；醫療用品費僅有1萬1,451元與上訴人所受系爭傷害有關，其餘為重複請求且難認具有關連性；上訴人並未提出於系爭事故發生前已有工作之證明，且應僅至109年7月23日出院後1年內不宜工作；末上訴人並未提出證據以證明因系爭傷害受有勞動能力減損；至上訴人請求賠償慰撫金78萬8,605元，則屬過高，亦應予以酌減等語，資為抗辯，並於原審聲明：上訴人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四、原審判命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68萬5,411元（醫療費用17萬8,134元、看護費用29萬7,000元、就醫交通費用1萬6,290元、醫療用品費用5萬2,247元、不能工作之損失28萬5,600元、精神慰撫金20萬元，合計102萬9,271元後，再扣除已領取之強制責任險賠償金34萬3,860元），及自111年1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為附條件准免假執行之宣告。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擴張請求再請求醫療費用2萬5,625元、就醫交通費用9,315元、工作損失16萬4,820元、醫療用品5,720元，於本院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之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149萬5,454元，及自111年1月7日起至清償之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被上訴人應另給付上訴人20萬5,480元，及其中17萬8,176元自113年3月27日起，暨其中2萬7,304元自民事追加起訴㈡繕本送達之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及追加之訴駁回。
五、不爭執事項
㈠、被上訴人於109 年2 月12日15時17分許，騎乘甲車自高雄市
　　○○區○○路00號前由西往東方向起駛時，本應注意車輛起
　　駛前應顯示方向燈，注意前後左右有無障礙物或車輛行人，
　　並應讓行進中之車輛行人優先通行，而依當時天候晴朗，日
　　間自然光線充足，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視距良好、無障
　　礙物，又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行進中之車輛，並
　　讓行進中之車輛先行，貿然由路面起駛，適有上訴人騎乘乙
　　車沿武廟路由西往東方向行駛至該處，兩車因而發生碰撞，
　　上訴人當場人車倒地，致受有系爭傷害。
㈡、上訴人因系爭傷害至原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所提出應支出醫療費用17萬8,134 元。
㈢、上訴人因系爭傷害需全日看護3 個月、半日看護3 個月。全
　　日看護費用每日2,200 元，半日看護每月1,100 元。
㈣、上訴人於原審所提出之就醫交通費用、加油費單據金額合計9萬4,865元（無對應看診日期者4萬3,780元、就醫看診日期相同者4萬8,931元、加油費2,154 元）。
㈤、如上訴人自113 年3 月5 日起不得工作6 個月，所得請求之工作損失，應以每月薪資以27,470元計算。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第191條之2 前段、第193 條第1 項、第195 條第1 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被上訴人騎乘甲車因起駛時未注意撞擊行進間之乙車，所為過失駕駛行為，肇致系爭事故，使上訴人受有系爭傷害，業為兩造所不爭執，被上訴人自應就上訴人所受損害負賠償責任。次按民法所定侵權行為之賠償，旨在填補被害人所受損害，且依同法第213條第1項、第3項關於損害賠償之通則，係以回復原狀為前提，若以費用作為回復原狀，則應具有必要性，而身體所受損害而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亦屬回復損害之一環，自應以必要費用為限。
㈡、上訴人主張得再請求之項目及金額，有無理由？
　　原審判准上訴人請求醫療費用17萬8,134元、看護費用29萬7,000元、就醫交通費用1萬6,290元、醫療用品費用5萬2,247元、不能工作之損失28萬5,600元及精神慰撫金20萬元，共計102 萬9,271元，經扣除上訴人已受領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金34 萬3,860元後，認定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68萬5,411元，並否准上訴人其餘請求，僅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為上訴，主張就醫交通費用為7萬8,575元、看護費用1,100元、醫療用品4萬6,981元（詳如附表一）、補品及預估補品費用4萬9,893元、勞動能力減損70萬元、機車修理費3萬0,300元、慰撫金58萬8,605元，被上訴人應再給付149萬5,454元，並擴張請求醫療費用2萬5,625元、就醫交通費用9,315元、工作損失164,820元、醫療用品5,720元。茲就上訴人上訴及擴張請求之各該項目及金額，是否應准許，論述如次。
　⒈上訴部分
　⑴就醫交通費用：
　　上訴人請求就醫交通費用7萬8,575元。其中無對應看診日期者43,780元，難認與就醫相關。又與就醫看診日期相同之32,641元（扣除原審判決附表一已確定之1萬6,290元，均為計程車費用）部分，因上訴人所受系爭傷害，為左膝前十字韌帶及內側韌帶斷裂，至113年3月5日就診時，左膝關節活動度仍僅有30度，需休養不宜工作，此有高雄長庚醫院（下稱高雄長庚）114年3月7日長庚院高字第1140350077號函（下稱系爭函文）、診斷證明書在卷可佐（本院卷第331、105頁），可見其於109年至112年就診時，行動甚為不便，故其主張出行有搭乘計程車之必要，乃屬可採；而上訴人於此段時間，實際居住在台中大里區，此有109年度掛號郵件招領通知附卷可佐（原審卷二第159頁），而上訴人自台中搭車至高雄為客運、高鐵，則必然伴隨其需自住家至車站，及車站至高雄長庚之計程車交通費用，依常理至少需2次來回費用，而台中高鐵站乃位於烏日，而以上訴人關於就醫看診之計程車費用，均為來回，且不超過3次，應可認均為前往醫院或車站所支出之必要費用，應予准許；至其上雖未載明其往返地點，然計程車收據形式多樣，隨不同車行或人工開立有所不同，不應依此影響上訴人確有之搭乘需求。末上訴人另請求加油費2,154元，僅提出收據，且無相關佐證無從何人認定作何使用，不應准許。是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再給付就醫交通費用3萬2,641元為有理由。
　⑵看護費用
　　上訴人因系爭傷害車禍後需全日看護3 個月、半日看護3 個月，此有高雄長庚112年2月3日長庚院高字第1120150011號函（原審卷二第45、46頁）在卷可佐，上訴人於109年2月12日發生車禍，依民法第121條規定期間計算，應自109年2月12日至109年5月11日（90日）需全日看護，自109年5月12日至109年8月11日（91日）需半日看護，故上訴人共需看護費用29萬8,100元（2,200×90+1,100×91=298,100），原審就此部分認定被上訴人應給付29萬7,000元，就不足部分1,100元部分上訴人得再請求給付。
　⑶醫療用品
　　上訴人主張有醫療用品支出醫療用品4萬6,981元，並提出單據為佐（詳附表一所示），就編號6安壽收合可站立洗澡椅7,650元，為用以供長輩、行動不便者沐浴提升浴室安全之輔具，上訴人於斯時仍左膝活動度僅有30度，活動受限，而行動不便，業如前述，且上訴人為58年出生，於系爭車禍發生時業已51歲，非屬活動力、恢復力旺盛之年，自需藉由輔具避免其沐浴時因行動受限無法反應滑倒之必要，故此部分金額，應予准許；其餘部分依上開單據所示之明細，無法認定與系爭傷害相關，故不應准許。
　⑷補品及預估費用
　　上訴人就此固主張因系爭傷勢，需另行購買補品，目前已支出補品費用3,903元、預估支出補品費用4萬5,990元，共4萬9,893元云云，並提出發票為憑（原審卷二第161頁、第341頁），惟上訴人並未提出診斷證明說明其必要性，其所提出之發票等件，尚難證明購買營養品之用途，或業已就上訴人所受系爭傷勢修復效果之必要性為說明，是上訴人此部分費用之請求，亦難認有據。
　⑸勞動能力減損
　①查上訴人因系爭事故受有傷害，經本院囑託醫療機構進行勞動能力減損鑑定，惟上訴人數經通知仍未到場而無從鑑定。本院參考於113年3月5日診斷證明書所示（本院卷第105頁），其左膝活動度僅有30度，症狀固定，經本院函詢高雄長庚其繼續治療需多久及是否有恢復之可能，該院函覆「依病人病情評估，其左膝韌帶雖接受手術治療，但左膝功能仍恢復不良，建議接受復健治療約3個月，另就臨床經驗而言，病人接受前述療程，預期可恢復其原有膝關節功能約8成...」，有系爭函文可考，由此推論，上訴人自113年3月5日如盡最大能力，依常規復健治療3月，其左腳膝關節功能最多僅得恢復8成，參以腳為行動之重要部位，及上訴人並無工作等，經綜合評估後，本院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認其勞動能力減損比例認定為5％。
　②關於計算勞動能力減損之薪資基準，應以被害人在通常情形下可能取得之收入為準 。兩造不爭執於113年3月5日起上訴人每月薪資為2萬7,470元，而依前述自113年3月5日起復健3月後，大致身體恢復狀況固定，故應以113年6月6日起算其勞動能力減損之時日，上訴人為00年0月0日生，依勞動基準法規定，勞工強制退休年齡為65歲。故算至上訴人年滿65歲之時間為民國123年3月7日，剩餘之勞動年限共計9年9個月日，則其每月收入2萬7,470元計算，其每年因勞動能力減少5％所受之損害為1萬6,482元（計算式：2萬7,470元×5％×12=16,482元），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其金額為13萬6,443元（計算方式為：1萬6,482×8.00000000=136,442.00000000。其中8.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10年霍夫曼累計係數。採四捨五入，元以下進位）。從而，上訴人因系爭事故所受勞動能力減少之損失，即為13萬6,443元，其請求在此範圍內，應予准許，超過部分，不應准許。
　⑹機車修理費
　　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乙車修理費用3萬300元部分，因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87條第1項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要件，應視為訴之追加，應補繳裁判費1,000元，然經原審裁定命上訴人補繳，上訴人迄未所定期限內繳納，此部分訴不合法，業經本院另以裁定駁回確定。是乙車修理費用部分，既因不合法經駁回而未繫屬，上訴人無從就此部分為上訴，本院自無庸審究。至上訴人雖另主張可於二審追加此部分請求，然其另於本院高雄簡易庭以113年度雄小字第47號就同一事實及損害對被上訴人起訴，經本院判決駁回確定，故此部分亦因既判力效力所及，而訴不合法。
　⑺慰撫金　　
　　按慰藉金之賠償，應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是慰藉金之金額是否相當，自應
　　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位、
　　資力、經濟狀況等決定之。本院審酌上訴人發生系爭事故時，業已年歲較長，因系爭事故歷經開刀、長期奔波就醫治療，仍完全無法恢復原有狀態，以其為大學畢業學歷，目前無工作，名下無不動產；被上訴人為高職畢業，108年度所得約110萬餘元，名下有不動產數筆、投資數筆，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能力等一切情狀，認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之慰撫金以30萬元為適當。原審就此部分認定被上訴人應給付20萬元，就不足部分上訴人得再請求給付，於10萬元範圍內為有理由，逾此部分則無理由。
　⑻上訴人所得請求之金額為27萬7,834元（就醫交通費用3萬2,641元＋看護費用1,100元＋醫療用品7,650元＋勞動能力減損13萬6,443元＋慰撫金10萬元＝27萬7,834元）。
　⒉擴張請求部分
　⑴醫療費用：
　　上訴人主張其另支出如附表二所示醫療費用2萬5,625元，查上訴人自109年起即因系爭傷勢在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下稱高雄長庚）運動傷害暨健康科（含骨科、復健等整合科別）、骨科、皮膚科就診，且依高雄長庚醫院於114年1月2日之診斷證明書（本院卷第303頁）所載，上訴人因系爭傷害就診至114年1月2日，並仍建議後續至復健科、疼痛科、皮膚科追蹤治療，是附表二所示上訴人於113年至114年就上開科別就診之醫療費用共24,550元，應為系爭傷害所致，應予准許。被上訴人雖抗辯其中自費項目非必要治療費用，然就不同病症就診時，所需醫療並非完全可由健保所涵蓋，以上訴人該自費就診之支出金額、頻率，與其自109年起就醫情況並無太大區別，且金額非鉅，應屬就診所必要，被上訴人此部分所辯，應不足採。
　⑵就醫交通費用
　　上訴人主張其自113年起就醫支出附表三所示之交通費用9,315元，查上訴人就系爭傷害於113至114年仍至醫療院所就診，業如前述，故至醫院支出交通費用，自為系爭事故所增加之生活用。而依核對結果，其中編號1至3與無對應看診日期，並無理由。另與就醫日期相符之交通費用為編號4至27，就醫院醫療機構為高雄長庚，以上訴人現居住在高雄市鳳山區，其住所至高雄長庚醫院依網路公示可查之計程車費試算結果單趟約360元，而上開計程車費用均為同日產生兩筆費用，落於315至385元間，金額與至長庚醫院車費範圍大致相同，可認路徑具有高度一致性，應為同日來回之交通費用，足推認為就醫之交通費用並就差額較大部分予以調整後，上訴人此部分請求合計8,200元應予准許。
　⑶工作損失
　　上訴人主張其因系爭事故自113年3月5日不能工作6個月，以每月工資2萬7,470元計算，尚損失16萬4,820元，並提出高醫診斷證明書為證（本院卷第105頁），惟承前所述，上訴人症狀已固定，若於該日就診後盡力3個月復健治療，大致可恢復最佳狀態8成左腳膝關節功能，應無再無法工作之情形，是依此計算，上訴人再不能工作所造成之損害，應為8萬2,410元（2萬7,470元×3＝8萬2,410元）。至上開診斷證明書雖開立建議休養6個月不能工作，然依本院發函詢問高雄長庚之結果，亦為就臨床而言左膝韌帶斷裂接手手術治療患者，通常建議休養半年（本院卷二第331頁），並未考量積極進行復健治療之情形，故未採認。
　⑷醫療用品
　　上訴人主張其另支出醫療用品5,720元，並提出崙得儀器電子發票、交易明細（本院卷第287頁）為證。惟觀之其明細其中剖腹產專用免縫膠帶、口罩、食鹽水、透氣繃、紗布，雖為外傷使用，但購買時間113年11月11日已距系爭事故發生時已4年以上，難認與系爭事故相關，不應准許。另上訴人就膝部傷勢業已購買調整型加強護膝，並經本院准許而確定，本次購買調整式護短膝，屬用於日常生活、輕度運動或扭傷恢復使用，本即為中老年人常見使用之物，亦難認與系爭事故相關，是上訴人此部分醫療用品請求不應准許。
　⑸是上訴人所得擴張請求之金額為11萬5,160元（醫療費用2萬4,550元＋就醫交通費用8,200元＋工作損失8萬2,410元＝115,160元）。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侵權行為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其請求金額在39萬2,994元（含上訴得請求27萬7,834元及擴張請求11萬5,160元），及其中27萬7,834元自111年1月7日起，其餘11萬5,160元自113年3月27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利息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其請求逾上開金額部分，不應准許。原審判命被上訴人給付而就不足之27萬7,834元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即有未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上訴人擴張請求應准許部分，判如主文第3項所示。至於上訴人之起訴請求不應准許部分（確定部分除外），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經核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上訴人擴張請求不應准許部分，應予駁回。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2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鄭　瑋
　　　　　　　　　　　　　　　　　　法　官　葉逸如
　　　　　　　　　　　　　　　　　　法　官　楊景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2　　日
　　　　　　　　　　　　　　　　　　書記官　吳韻芳
　　　　　　　　　　　　　　　　　　
附表一：醫療用品
		編號

		日期

		項目

		金額
（新臺幣）

		明細

		相關單據
（原審卷）

		備註





		1

		109年11月17日

		醫療用品

		300元

		工資

		卷一第261頁

		




		2

		109年11月25日

		大樹藥局發票

		　380元

		無明細

		卷一第257頁

		




		3

		110年5月31日

		大樹藥局發票

		480元

		無明細

		卷一第255頁

		




		4

		110年10月30日

		醫療用品報價單

		2,322元

		耳溫槍

		卷一第265頁

		




		5

		110年10月30日

		醫療用品報價單

		4,980元

		血壓計

		卷一第266頁

		




		6

		110年11月9日

		醫療用品估價單

		36,972元

		輪椅27,900元、安壽收合可站立洗澡椅元、耳溫槍1,422元

		卷一第413頁

		發票金額為68,472元，其中原審核准31,500元，業已確定。



		7

		110年11月22日

		鳳西藥局發票

		707元

		口罩、奶瓶

		卷二第339頁

		發票金額為1,177元，其中原審核准470元，業已確定



		8

		111年5月27日

		鳳西藥局交易明細

		130元

		免洗褲

		卷二第339頁

		發票金額為395元，其中原審核准265元，業已確定



		9

		111年6月17日

		崙得儀器交易明細

		1,090元

		酒精、口罩

		卷二第157頁

		發票金額為6,794元，其中原審核准5,704元，業已確定



		總計

		


		


		　47,361元



		


		


		原審判准52,247元確定，而上訴人請求總額為99,228元，故上訴人此部分請求僅為46,981元









附表二、追加醫療費用（自112年8月22日至114年1月4日）
		編號

		日期

		請求項目

		金額
(新臺幣)

		相關單據
(本院卷)

		備註



		1

		112年8月22日



		高雄長庚醫院運動傷害暨健康科

		652元

		第93頁

		






		2

		112年8月28日

		高雄長庚醫院神經内科

		92元

		第93頁

		




		3

		112年8月29日

		高雄長庚醫院運動傷害暨健康科

		50元

		第94頁

		




		4

		112年9月6日

		高雄長庚醫院内分泌暨新陳代謝科

		40元

		第94頁

		




		5

		112年10月3日

		高雄長庚醫院動傷害暨健康科

		1,308元

		第95頁

		




		6

		112年10月18日

		高雄長庚醫院醫療事務課

		40元

		第95頁

		




		7

		112年10月18日

		高雄長庚醫院神經内科

		82元

		第96頁

		




		8

		112年10月24日

		高雄長庚醫院運動傷害暨健康科

		1,308元

		第96頁

		




		9

		112年10月25日

		高雄長庚醫院神經内科

		117元

		第97頁

		




		10

		112年10月25日

		高雄長庚醫院醫療事務課

		50元

		第97頁

		




		11

		112年10月25日

		高雄長庚醫院醫療事務課

		100元

		第98頁

		




		12

		112年11月14日

		高雄長庚醫院運動傷害暨健康科

		2,810元

		第98頁

		




		13

		112年11月14日

		高雄長庚醫院醫療事務課

		60元

		第99頁

		




		14

		112年11月22日

		高雄長庚醫院經内科

		42元

		第99頁

		




		15

		112年11月22日

		高雄長庚醫院醫療事務課

		60元

		第100頁

		




		16

		112年11月28日

		高雄長庚醫院運動傷害暨健康科

		476元

		第100頁

		




		17

		113年2月6日

		高雄長庚醫院運動傷害暨健康科

		1,666元

		第101頁

		




		18

		113年3月5日

		高雄長庚醫院運動傷害暨健康科

		1,068元

		第101頁

		




		19

		113年3月14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120元

		第102頁

		




		20

		113年3月28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200元

		第185頁

		




		21

		113年3月28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1,011元

		第187、
189頁

		




		22

		113年4月11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200元

		第191頁

		




		23

		113年4月11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771元

		第193、
195頁

		




		24

		113年4月25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200元

		第197頁

		




		25

		113年4月25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771元

		第199頁

		




		26

		113年5月9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200元

		第201頁

		




		27

		113年5月9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771元

		第203頁

		




		28

		113年5月23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200元

		第205頁

		




		29

		113年5月23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120元

		第207頁

		




		30

		113年6月6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218元

		第209頁

		




		31

		113年8月8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200元

		第211頁

		




		32

		113年8月8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687元

		第213頁

		




		33

		113年8月22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200元

		第215頁

		




		34

		113年8月22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812元

		第217頁

		




		35

		113年8月29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200元

		第219頁

		




		36

		113年8月29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791元

		第221頁

		




		37

		113年9月12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200元

		第223頁

		




		38

		113年9月12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687元

		第225頁

		




		39

		113年11月7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200元

		第227頁

		




		40

		113年11月7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721元

		第229、
231頁

		




		41

		113年11月21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300元

		第233頁

		




		42

		113年11月21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671元

		第235、
237頁

		




		43

		113年12月5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400元

		第239頁

		




		44

		113年12月5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731元

		第241、
243頁

		




		45

		113年12月19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500元

		第245頁

		




		46

		113年12月19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731元

		第247、
249頁

		




		47

		113年12月23日

		榮總醫院皮膚科

		340元

		第251頁

		




		48

		113年12月26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200元

		第293頁

		




		49

		113年12月26日

		高雄長庚醫院麻醉科

		120元

		第295頁

		




		50

		114年1月2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200元

		第297頁

		




		51

		114年1月2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1,191元

		第299頁

		




		52

		114年1月7日

		榮總醫院皮膚科

		740元

		第301頁

		




		合 計

		


		


		25,625元

		


		








 
附表三、追加交通費用（計程車）
		編號

		日期

		請求項目



		金額
(新臺幣)

		相關單據
(本院卷)

		備註



		1

		113年1月3日

		高雄市



		255元

		第103頁

		




		2

		113年1月24日

		


		380元

		第103頁

		




		3

		113年1月24日

		


		400元

		第103頁

		




		4

		113年2月6日

		


		385元

		第103頁

		




		5

		113年2月6日

		


		415元

		第103頁

		




		6

		113年3月5日

		


		335元

		第103頁

		113年3月5日診斷證明（本院卷第105頁） 



		7

		113年3月5日

		


		370元

		第103頁

		




		8

		113年3月14日

		


		335元

		第104頁

		




		9

		113年3月14日

		


		340元

		第104頁

		




		10

		113年3月28日

		


		385元

		第275頁

		




		11

		113年3月28日

		


		345元

		第275頁

		




		12

		113年4月11日

		


		325元

		第275頁

		




		13

		113年4月11日

		


		335元

		第279頁

		




		14

		113年4月25日

		


		345元

		第275頁

		




		15

		113年4月25日

		


		350元

		第275頁

		




		16

		113年5月9日

		


		340元

		第277頁

		




		17

		113年5月9日

		


		335元

		第277頁

		




		18

		113年5月23日

		


		350元

		第279頁

		




		19

		113年5月23日

		


		335元

		第279頁

		




		20

		113年11月7日

		


		350元

		第281頁

		




		21

		113年11月7日

		


		315元

		第283頁

		




		22

		113年11月21日

		


		350元

		第283頁

		




		23

		113年11月21日

		


		325元

		第283頁

		




		24

		113年12月5日

		


		330元

		第283頁

		




		25

		113年12月5日

		


		325元

		第283頁

		




		26

		113年12月19日

		


		330元

		第285頁

		




		27

		113年12月19日

		


		330元

		第285頁

		




		合計

		


		


		9,315元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229號  

上  訴  人  蔡慧華

                    送達地址：高雄市鳳山新富○○000○○          ○

訴訟代理人  黃俊嘉律師

複代 理 人  黃郁雯律師

訴訟代理人  黃雅慧律師

被上 訴 人  江美如  



訴訟代理人  吳信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交通）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8月30日本院高雄簡易庭111年度雄簡字第696號第一審判決一部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擴張聲明）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及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新臺幣貳拾柒萬柒仟捌佰參拾肆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一年一月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上訴人另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壹拾壹萬伍仟壹佰陸拾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其餘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一（除確定部分外）、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六分之一

，其餘由上訴人負擔。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二分之

一，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於原審主張被上訴人因過失駕駛行為，依侵權行為請求上訴人賠償損害新臺幣（下同）218萬0,865元，上訴人於本院以其新增醫療費用2萬5,625元、就醫交通費用9,315元、工作損失16萬4,820元、醫療用品5,720元之損害，擴張請求被上訴人應再賠償20萬5,480元，及其中17萬8,176元自民國113年3月27日起，暨其中2萬7,304元自民事追加起訴㈡狀送達翌日起，均自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率，核基於同一基礎事實，合於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簡易程序準用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應予准許。

二、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109年2月12日15時17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輕型機車（下稱甲車），自高雄市○○區○○路00號前由西往東方向起駛時，本應注意車輛起駛前應顯示方向燈，注意前後左右有無障礙物或車輛行人，並應讓行進中之車輛行人優先通行，而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行進中之車輛，並讓行進中之車輛先行，貿然由路面起駛，適伊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乙車），沿武廟路由西往東方向行駛至該處，兩車因而發生碰撞，伊當場人車倒地，因此受有左膝前十字韌帶及內側韌帶斷裂、左膝外傷性關節炎、頭部挫傷、右肩部挫傷、右手挫傷、右膝部挫傷、左腰部挫傷、左大腿挫傷、左手挫傷、左側膝部挫傷等傷害（下稱系爭傷害）。伊因被上訴人之前揭不法侵害行為而受傷，乙車毀損，支出醫療費用17萬8,134元、需專人看護6個月（含3個月全日看護、3個月半日看護）看護費用29萬8,100元（計算式：2,200×90+1,100×91=298,100）、就醫交通費用9萬4,865元、醫療用品費用9萬9,228元、補品費用3,903元、預估補品費用4萬5,990元、因傷一年不能工作之薪資損失28萬5,600元、勞動能力減損70萬元、乙車修理費用3萬300元，且因系爭事故受傷，歷經多次往返醫院治療，經年未癒，精神上自受有相當之痛苦，自得請求被上訴人賠償精神慰撫金78萬8,605元，以上合計252萬4,725元，再扣除伊已領得之強制汽車責任險理賠34萬3,860元，伊尚得請求被上訴人賠償218萬865元，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並於原審聲明：㈠、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18萬86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1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上訴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上訴人敗訴部分，未據上訴，已告確定）

三、被上訴人則以：醫療費用僅有17萬8,134元為必要，其餘應與系爭事故無關；就醫交通費用僅有其中4萬6,201元係於必要醫療就診日期所支出之費用；醫療用品費僅有1萬1,451元與上訴人所受系爭傷害有關，其餘為重複請求且難認具有關連性；上訴人並未提出於系爭事故發生前已有工作之證明，且應僅至109年7月23日出院後1年內不宜工作；末上訴人並未提出證據以證明因系爭傷害受有勞動能力減損；至上訴人請求賠償慰撫金78萬8,605元，則屬過高，亦應予以酌減等語，資為抗辯，並於原審聲明：上訴人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四、原審判命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68萬5,411元（醫療費用17萬8,134元、看護費用29萬7,000元、就醫交通費用1萬6,290元、醫療用品費用5萬2,247元、不能工作之損失28萬5,600元、精神慰撫金20萬元，合計102萬9,271元後，再扣除已領取之強制責任險賠償金34萬3,860元），及自111年1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為附條件准免假執行之宣告。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擴張請求再請求醫療費用2萬5,625元、就醫交通費用9,315元、工作損失16萬4,820元、醫療用品5,720元，於本院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之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149萬5,454元，及自111年1月7日起至清償之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被上訴人應另給付上訴人20萬5,480元，及其中17萬8,176元自113年3月27日起，暨其中2萬7,304元自民事追加起訴㈡繕本送達之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及追加之訴駁回。

五、不爭執事項

㈠、被上訴人於109 年2 月12日15時17分許，騎乘甲車自高雄市

　　○○區○○路00號前由西往東方向起駛時，本應注意車輛起

　　駛前應顯示方向燈，注意前後左右有無障礙物或車輛行人，

　　並應讓行進中之車輛行人優先通行，而依當時天候晴朗，日

　　間自然光線充足，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視距良好、無障

　　礙物，又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行進中之車輛，並

　　讓行進中之車輛先行，貿然由路面起駛，適有上訴人騎乘乙

　　車沿武廟路由西往東方向行駛至該處，兩車因而發生碰撞，

　　上訴人當場人車倒地，致受有系爭傷害。

㈡、上訴人因系爭傷害至原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所提出應支出醫療費用17萬8,134 元。

㈢、上訴人因系爭傷害需全日看護3 個月、半日看護3 個月。全

　　日看護費用每日2,200 元，半日看護每月1,100 元。

㈣、上訴人於原審所提出之就醫交通費用、加油費單據金額合計9萬4,865元（無對應看診日期者4萬3,780元、就醫看診日期相同者4萬8,931元、加油費2,154 元）。

㈤、如上訴人自113 年3 月5 日起不得工作6 個月，所得請求之工作損失，應以每月薪資以27,470元計算。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第191條之2 前段、第193 條第1 項、第195 條第1 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被上訴人騎乘甲車因起駛時未注意撞擊行進間之乙車，所為過失駕駛行為，肇致系爭事故，使上訴人受有系爭傷害，業為兩造所不爭執，被上訴人自應就上訴人所受損害負賠償責任。次按民法所定侵權行為之賠償，旨在填補被害人所受損害，且依同法第213條第1項、第3項關於損害賠償之通則，係以回復原狀為前提，若以費用作為回復原狀，則應具有必要性，而身體所受損害而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亦屬回復損害之一環，自應以必要費用為限。

㈡、上訴人主張得再請求之項目及金額，有無理由？

　　原審判准上訴人請求醫療費用17萬8,134元、看護費用29萬7,000元、就醫交通費用1萬6,290元、醫療用品費用5萬2,247元、不能工作之損失28萬5,600元及精神慰撫金20萬元，共計102 萬9,271元，經扣除上訴人已受領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金34 萬3,860元後，認定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68萬5,411元，並否准上訴人其餘請求，僅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為上訴，主張就醫交通費用為7萬8,575元、看護費用1,100元、醫療用品4萬6,981元（詳如附表一）、補品及預估補品費用4萬9,893元、勞動能力減損70萬元、機車修理費3萬0,300元、慰撫金58萬8,605元，被上訴人應再給付149萬5,454元，並擴張請求醫療費用2萬5,625元、就醫交通費用9,315元、工作損失164,820元、醫療用品5,720元。茲就上訴人上訴及擴張請求之各該項目及金額，是否應准許，論述如次。

　⒈上訴部分

　⑴就醫交通費用：

　　上訴人請求就醫交通費用7萬8,575元。其中無對應看診日期者43,780元，難認與就醫相關。又與就醫看診日期相同之32,641元（扣除原審判決附表一已確定之1萬6,290元，均為計程車費用）部分，因上訴人所受系爭傷害，為左膝前十字韌帶及內側韌帶斷裂，至113年3月5日就診時，左膝關節活動度仍僅有30度，需休養不宜工作，此有高雄長庚醫院（下稱高雄長庚）114年3月7日長庚院高字第1140350077號函（下稱系爭函文）、診斷證明書在卷可佐（本院卷第331、105頁），可見其於109年至112年就診時，行動甚為不便，故其主張出行有搭乘計程車之必要，乃屬可採；而上訴人於此段時間，實際居住在台中大里區，此有109年度掛號郵件招領通知附卷可佐（原審卷二第159頁），而上訴人自台中搭車至高雄為客運、高鐵，則必然伴隨其需自住家至車站，及車站至高雄長庚之計程車交通費用，依常理至少需2次來回費用，而台中高鐵站乃位於烏日，而以上訴人關於就醫看診之計程車費用，均為來回，且不超過3次，應可認均為前往醫院或車站所支出之必要費用，應予准許；至其上雖未載明其往返地點，然計程車收據形式多樣，隨不同車行或人工開立有所不同，不應依此影響上訴人確有之搭乘需求。末上訴人另請求加油費2,154元，僅提出收據，且無相關佐證無從何人認定作何使用，不應准許。是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再給付就醫交通費用3萬2,641元為有理由。

　⑵看護費用

　　上訴人因系爭傷害車禍後需全日看護3 個月、半日看護3 個月，此有高雄長庚112年2月3日長庚院高字第1120150011號函（原審卷二第45、46頁）在卷可佐，上訴人於109年2月12日發生車禍，依民法第121條規定期間計算，應自109年2月12日至109年5月11日（90日）需全日看護，自109年5月12日至109年8月11日（91日）需半日看護，故上訴人共需看護費用29萬8,100元（2,200×90+1,100×91=298,100），原審就此部分認定被上訴人應給付29萬7,000元，就不足部分1,100元部分上訴人得再請求給付。

　⑶醫療用品

　　上訴人主張有醫療用品支出醫療用品4萬6,981元，並提出單據為佐（詳附表一所示），就編號6安壽收合可站立洗澡椅7,650元，為用以供長輩、行動不便者沐浴提升浴室安全之輔具，上訴人於斯時仍左膝活動度僅有30度，活動受限，而行動不便，業如前述，且上訴人為58年出生，於系爭車禍發生時業已51歲，非屬活動力、恢復力旺盛之年，自需藉由輔具避免其沐浴時因行動受限無法反應滑倒之必要，故此部分金額，應予准許；其餘部分依上開單據所示之明細，無法認定與系爭傷害相關，故不應准許。

　⑷補品及預估費用

　　上訴人就此固主張因系爭傷勢，需另行購買補品，目前已支出補品費用3,903元、預估支出補品費用4萬5,990元，共4萬9,893元云云，並提出發票為憑（原審卷二第161頁、第341頁），惟上訴人並未提出診斷證明說明其必要性，其所提出之發票等件，尚難證明購買營養品之用途，或業已就上訴人所受系爭傷勢修復效果之必要性為說明，是上訴人此部分費用之請求，亦難認有據。

　⑸勞動能力減損

　①查上訴人因系爭事故受有傷害，經本院囑託醫療機構進行勞動能力減損鑑定，惟上訴人數經通知仍未到場而無從鑑定。本院參考於113年3月5日診斷證明書所示（本院卷第105頁），其左膝活動度僅有30度，症狀固定，經本院函詢高雄長庚其繼續治療需多久及是否有恢復之可能，該院函覆「依病人病情評估，其左膝韌帶雖接受手術治療，但左膝功能仍恢復不良，建議接受復健治療約3個月，另就臨床經驗而言，病人接受前述療程，預期可恢復其原有膝關節功能約8成...」，有系爭函文可考，由此推論，上訴人自113年3月5日如盡最大能力，依常規復健治療3月，其左腳膝關節功能最多僅得恢復8成，參以腳為行動之重要部位，及上訴人並無工作等，經綜合評估後，本院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認其勞動能力減損比例認定為5％。

　②關於計算勞動能力減損之薪資基準，應以被害人在通常情形下可能取得之收入為準 。兩造不爭執於113年3月5日起上訴人每月薪資為2萬7,470元，而依前述自113年3月5日起復健3月後，大致身體恢復狀況固定，故應以113年6月6日起算其勞動能力減損之時日，上訴人為00年0月0日生，依勞動基準法規定，勞工強制退休年齡為65歲。故算至上訴人年滿65歲之時間為民國123年3月7日，剩餘之勞動年限共計9年9個月日，則其每月收入2萬7,470元計算，其每年因勞動能力減少5％所受之損害為1萬6,482元（計算式：2萬7,470元×5％×12=16,482元），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其金額為13萬6,443元（計算方式為：1萬6,482×8.00000000=136,442.00000000。其中8.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10年霍夫曼累計係數。採四捨五入，元以下進位）。從而，上訴人因系爭事故所受勞動能力減少之損失，即為13萬6,443元，其請求在此範圍內，應予准許，超過部分，不應准許。

　⑹機車修理費

　　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乙車修理費用3萬300元部分，因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87條第1項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要件，應視為訴之追加，應補繳裁判費1,000元，然經原審裁定命上訴人補繳，上訴人迄未所定期限內繳納，此部分訴不合法，業經本院另以裁定駁回確定。是乙車修理費用部分，既因不合法經駁回而未繫屬，上訴人無從就此部分為上訴，本院自無庸審究。至上訴人雖另主張可於二審追加此部分請求，然其另於本院高雄簡易庭以113年度雄小字第47號就同一事實及損害對被上訴人起訴，經本院判決駁回確定，故此部分亦因既判力效力所及，而訴不合法。

　⑺慰撫金　　

　　按慰藉金之賠償，應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是慰藉金之金額是否相當，自應

　　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位、

　　資力、經濟狀況等決定之。本院審酌上訴人發生系爭事故時，業已年歲較長，因系爭事故歷經開刀、長期奔波就醫治療，仍完全無法恢復原有狀態，以其為大學畢業學歷，目前無工作，名下無不動產；被上訴人為高職畢業，108年度所得約110萬餘元，名下有不動產數筆、投資數筆，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能力等一切情狀，認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之慰撫金以30萬元為適當。原審就此部分認定被上訴人應給付20萬元，就不足部分上訴人得再請求給付，於10萬元範圍內為有理由，逾此部分則無理由。

　⑻上訴人所得請求之金額為27萬7,834元（就醫交通費用3萬2,641元＋看護費用1,100元＋醫療用品7,650元＋勞動能力減損13萬6,443元＋慰撫金10萬元＝27萬7,834元）。

　⒉擴張請求部分

　⑴醫療費用：

　　上訴人主張其另支出如附表二所示醫療費用2萬5,625元，查上訴人自109年起即因系爭傷勢在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下稱高雄長庚）運動傷害暨健康科（含骨科、復健等整合科別）、骨科、皮膚科就診，且依高雄長庚醫院於114年1月2日之診斷證明書（本院卷第303頁）所載，上訴人因系爭傷害就診至114年1月2日，並仍建議後續至復健科、疼痛科、皮膚科追蹤治療，是附表二所示上訴人於113年至114年就上開科別就診之醫療費用共24,550元，應為系爭傷害所致，應予准許。被上訴人雖抗辯其中自費項目非必要治療費用，然就不同病症就診時，所需醫療並非完全可由健保所涵蓋，以上訴人該自費就診之支出金額、頻率，與其自109年起就醫情況並無太大區別，且金額非鉅，應屬就診所必要，被上訴人此部分所辯，應不足採。

　⑵就醫交通費用

　　上訴人主張其自113年起就醫支出附表三所示之交通費用9,315元，查上訴人就系爭傷害於113至114年仍至醫療院所就診，業如前述，故至醫院支出交通費用，自為系爭事故所增加之生活用。而依核對結果，其中編號1至3與無對應看診日期，並無理由。另與就醫日期相符之交通費用為編號4至27，就醫院醫療機構為高雄長庚，以上訴人現居住在高雄市鳳山區，其住所至高雄長庚醫院依網路公示可查之計程車費試算結果單趟約360元，而上開計程車費用均為同日產生兩筆費用，落於315至385元間，金額與至長庚醫院車費範圍大致相同，可認路徑具有高度一致性，應為同日來回之交通費用，足推認為就醫之交通費用並就差額較大部分予以調整後，上訴人此部分請求合計8,200元應予准許。

　⑶工作損失

　　上訴人主張其因系爭事故自113年3月5日不能工作6個月，以每月工資2萬7,470元計算，尚損失16萬4,820元，並提出高醫診斷證明書為證（本院卷第105頁），惟承前所述，上訴人症狀已固定，若於該日就診後盡力3個月復健治療，大致可恢復最佳狀態8成左腳膝關節功能，應無再無法工作之情形，是依此計算，上訴人再不能工作所造成之損害，應為8萬2,410元（2萬7,470元×3＝8萬2,410元）。至上開診斷證明書雖開立建議休養6個月不能工作，然依本院發函詢問高雄長庚之結果，亦為就臨床而言左膝韌帶斷裂接手手術治療患者，通常建議休養半年（本院卷二第331頁），並未考量積極進行復健治療之情形，故未採認。

　⑷醫療用品

　　上訴人主張其另支出醫療用品5,720元，並提出崙得儀器電子發票、交易明細（本院卷第287頁）為證。惟觀之其明細其中剖腹產專用免縫膠帶、口罩、食鹽水、透氣繃、紗布，雖為外傷使用，但購買時間113年11月11日已距系爭事故發生時已4年以上，難認與系爭事故相關，不應准許。另上訴人就膝部傷勢業已購買調整型加強護膝，並經本院准許而確定，本次購買調整式護短膝，屬用於日常生活、輕度運動或扭傷恢復使用，本即為中老年人常見使用之物，亦難認與系爭事故相關，是上訴人此部分醫療用品請求不應准許。

　⑸是上訴人所得擴張請求之金額為11萬5,160元（醫療費用2萬4,550元＋就醫交通費用8,200元＋工作損失8萬2,410元＝115,160元）。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侵權行為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其請求金額在39萬2,994元（含上訴得請求27萬7,834元及擴張請求11萬5,160元），及其中27萬7,834元自111年1月7日起，其餘11萬5,160元自113年3月27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利息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其請求逾上開金額部分，不應准許。原審判命被上訴人給付而就不足之27萬7,834元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即有未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上訴人擴張請求應准許部分，判如主文第3項所示。至於上訴人之起訴請求不應准許部分（確定部分除外），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經核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上訴人擴張請求不應准許部分，應予駁回。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2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鄭　瑋

　　　　　　　　　　　　　　　　　　法　官　葉逸如

　　　　　　　　　　　　　　　　　　法　官　楊景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2　　日

　　　　　　　　　　　　　　　　　　書記官　吳韻芳

　　　　　　　　　　　　　　　　　　

附表一：醫療用品

編號 日期 項目 金額 （新臺幣） 明細 相關單據 （原審卷） 備註  1 109年11月17日 醫療用品 300元 工資 卷一第261頁  2 109年11月25日 大樹藥局發票 　380元 無明細 卷一第257頁  3 110年5月31日 大樹藥局發票 480元 無明細 卷一第255頁  4 110年10月30日 醫療用品報價單 2,322元 耳溫槍 卷一第265頁  5 110年10月30日 醫療用品報價單 4,980元 血壓計 卷一第266頁  6 110年11月9日 醫療用品估價單 36,972元 輪椅27,900元、安壽收合可站立洗澡椅元、耳溫槍1,422元 卷一第413頁 發票金額為68,472元，其中原審核准31,500元，業已確定。 7 110年11月22日 鳳西藥局發票 707元 口罩、奶瓶 卷二第339頁 發票金額為1,177元，其中原審核准470元，業已確定 8 111年5月27日 鳳西藥局交易明細 130元 免洗褲 卷二第339頁 發票金額為395元，其中原審核准265元，業已確定 9 111年6月17日 崙得儀器交易明細 1,090元 酒精、口罩 卷二第157頁 發票金額為6,794元，其中原審核准5,704元，業已確定 總計   　47,361元    原審判准52,247元確定，而上訴人請求總額為99,228元，故上訴人此部分請求僅為46,981元 



附表二、追加醫療費用（自112年8月22日至114年1月4日）

編號 日期 請求項目 金額 (新臺幣) 相關單據 (本院卷) 備註 1 112年8月22日  高雄長庚醫院運動傷害暨健康科 652元 第93頁   2 112年8月28日 高雄長庚醫院神經内科 92元 第93頁  3 112年8月29日 高雄長庚醫院運動傷害暨健康科 50元 第94頁  4 112年9月6日 高雄長庚醫院内分泌暨新陳代謝科 40元 第94頁  5 112年10月3日 高雄長庚醫院動傷害暨健康科 1,308元 第95頁  6 112年10月18日 高雄長庚醫院醫療事務課 40元 第95頁  7 112年10月18日 高雄長庚醫院神經内科 82元 第96頁  8 112年10月24日 高雄長庚醫院運動傷害暨健康科 1,308元 第96頁  9 112年10月25日 高雄長庚醫院神經内科 117元 第97頁  10 112年10月25日 高雄長庚醫院醫療事務課 50元 第97頁  11 112年10月25日 高雄長庚醫院醫療事務課 100元 第98頁  12 112年11月14日 高雄長庚醫院運動傷害暨健康科 2,810元 第98頁  13 112年11月14日 高雄長庚醫院醫療事務課 60元 第99頁  14 112年11月22日 高雄長庚醫院經内科 42元 第99頁  15 112年11月22日 高雄長庚醫院醫療事務課 60元 第100頁  16 112年11月28日 高雄長庚醫院運動傷害暨健康科 476元 第100頁  17 113年2月6日 高雄長庚醫院運動傷害暨健康科 1,666元 第101頁  18 113年3月5日 高雄長庚醫院運動傷害暨健康科 1,068元 第101頁  19 113年3月14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120元 第102頁  20 113年3月28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200元 第185頁  21 113年3月28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1,011元 第187、 189頁  22 113年4月11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200元 第191頁  23 113年4月11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771元 第193、 195頁  24 113年4月25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200元 第197頁  25 113年4月25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771元 第199頁  26 113年5月9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200元 第201頁  27 113年5月9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771元 第203頁  28 113年5月23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200元 第205頁  29 113年5月23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120元 第207頁  30 113年6月6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218元 第209頁  31 113年8月8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200元 第211頁  32 113年8月8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687元 第213頁  33 113年8月22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200元 第215頁  34 113年8月22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812元 第217頁  35 113年8月29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200元 第219頁  36 113年8月29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791元 第221頁  37 113年9月12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200元 第223頁  38 113年9月12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687元 第225頁  39 113年11月7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200元 第227頁  40 113年11月7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721元 第229、 231頁  41 113年11月21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300元 第233頁  42 113年11月21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671元 第235、 237頁  43 113年12月5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400元 第239頁  44 113年12月5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731元 第241、 243頁  45 113年12月19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500元 第245頁  46 113年12月19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731元 第247、 249頁  47 113年12月23日 榮總醫院皮膚科 340元 第251頁  48 113年12月26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200元 第293頁  49 113年12月26日 高雄長庚醫院麻醉科 120元 第295頁  50 114年1月2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200元 第297頁  51 114年1月2日 高雄長庚醫院骨科 1,191元 第299頁  52 114年1月7日 榮總醫院皮膚科 740元 第301頁  合 計   25,625元   

 

附表三、追加交通費用（計程車）

編號 日期 請求項目  金額 (新臺幣) 相關單據 (本院卷) 備註 1 113年1月3日 高雄市  255元 第103頁  2 113年1月24日  380元 第103頁  3 113年1月24日  400元 第103頁  4 113年2月6日  385元 第103頁  5 113年2月6日  415元 第103頁  6 113年3月5日  335元 第103頁 113年3月5日診斷證明（本院卷第105頁）  7 113年3月5日  370元 第103頁  8 113年3月14日  335元 第104頁  9 113年3月14日  340元 第104頁  10 113年3月28日  385元 第275頁  11 113年3月28日  345元 第275頁  12 113年4月11日  325元 第275頁  13 113年4月11日  335元 第279頁  14 113年4月25日  345元 第275頁  15 113年4月25日  350元 第275頁  16 113年5月9日  340元 第277頁  17 113年5月9日  335元 第277頁  18 113年5月23日  350元 第279頁  19 113年5月23日  335元 第279頁  20 113年11月7日  350元 第281頁  21 113年11月7日  315元 第283頁  22 113年11月21日  350元 第283頁  23 113年11月21日  325元 第283頁  24 113年12月5日  330元 第283頁  25 113年12月5日  325元 第283頁  26 113年12月19日  330元 第285頁  27 113年12月19日  330元 第285頁  合計   9,315元   

 

　　

 

　　　　　　　　　　　　　　　　　　

　　　　　　　　　　　　　　　　　　



